
法規範憲法審查言詞辯論意旨書

聲 請 人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訴訟代理人   李元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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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審查聲請憲法判洪事 :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民國(下 同)1上 3年 b月 “ 日修正公布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冷5條第l

項 、第2項 、第ㄥb條之2第 3項 、第冷7條第1項 、第2項 、第53條之土第2

項 、第5少條之3第 1項後段 、第2項及第5θ條之5第 2項規定違憲 ,應 自

公布之日起失效 。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壹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依據

一 、按 ,憲法訴訟法第冷7條第 1項規定 :「 國家最高機關 ,因本身

或下級機關行使職權 ,就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

二 、因本件聲請標的 ,干涉監察院憲法職權之行使 ,並對於監察院

受憲法保障應獨立行使職權之人員 ,課子憲法並無明文之法律

上義務 ,對監察院憲法職權之有效行使與功能發揮 ,造成嚴重

之衝擊與妨礙 。依 鈞庭 113年憲暫裁字第 1號裁定第 16段 、

第冷7段 、第 55段及第 5b段之意旨【附件 1少】 ,本件聲請標

的確為監察院參與憲政實際運作所必須遵循之法規範 ,監察院

認其牴觸憲法 ,自 得依憲法訴訟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請參聲請人 l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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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聲請書第 1頁 第 13行至第碎頁第 10行)。

貳 、聲請違憲宣告判決之理由

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ㄥ5條第 1項 、第猝6條之 2第 3項 、第ㄥ7

條第 1項及第允條之上第2項規定 ,恣意擴張立法院調查權之

行使範圍 ,並使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得介入監察院本於

職權處理中案件而為平行調查 ,更規定立法院調查報告度期‘中

報告有拘束監察院之效力 ,侵入監察權之核心領域並侵害監察

委員受憲法保障之獨立性 ,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   ↓:
(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ㄥ5條第 1項規定告r分      

╯

一
1●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ㄥ5條第 1項規定 ,使僅經委員會決議設立之

調查專案小組亦得行使調查權 ,與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意旨

有違

(l)按 ,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明示 :「 立法院調查權行使

之方式 ,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事項提供

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 ,必要時

話傳 無 陣 合 無盎 要 炎盟 誦 巷 去白居昂之 人 R奇 出 序 人 目 峓

一

朮

證言或表示意見 ,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 ,於科處罰鍰之範

圍內 ,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 ,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應子補

允 。⋯‥立法院調查權既應由立法院院會決議設立並由立法委員

組成之調查委員會行使之 ,該調查委員會委員之任期至遲應於該

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終止 ,以符民意政治原則 。」 【請參聲請

人 1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件 2第 10

頁及第 12頁 】故立法院行使調查權 ,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

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必須經立法院院會洪議 ,方

得為之 。

(2)惟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冷5條第 1項規定 :「 立法院為有效

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 ,得經院會決議 ,設調查委員會 ,或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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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之決議 ,設調查專案小組 ,對相關議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

相關之事項行使調查權及調閱權 。」使僅經委員會決議設立之調

查專案小組亦得行使調查權 ,已然違反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

上開意旨。

2.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ㄥ5條第 1項規定 ,使調查事項之範圍擴張至

「相關議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相關之事項」 ,已逾越司法院釋字

第 585號解釋所劃定之界限

(1)按 ,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明示 :「 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院行

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

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 ,並非毫無 r艮制 。除所欲調

查之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有重大關聯者外 ,凡 國

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 , 即非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

物範圍。」【請參聲請人 l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
審查聲請書附件 2第 1頁 】

(2)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雖未明示何謂 「與其行使憲法所賦子之

職權有重大關聯」 ,然既稱 「重大關聯」 ,自 應以涉及憲法所賦

子立法院職權之核心事項為限 。從而 ,只要非屬立法院憲法職權

之核心事項 ,亦即對於與立法院行使憲法職權僅具「一般關聯性 ｜

或 「低度相關 ｜者 ,立法院即不得再以促成職權行使為由 ,發動

調查權 。再者 ,若涉及 「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保障」部

全 ,因顯然非屬憲法所賦子立法院之職權 ,自 亦應將之排除在立

法院調查權行使範圍之外 。

(3)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玝5條第 1項規定為調查權行使之總則規

定 ,其所規範之調查權行使範圍 ,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章及

第九章之一所有規定之準繩 。惟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45條

第 1項規定 :「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 ,得經院會

決議 ,設調查委員會 ,或得經委員會之決議 ,設調查專案小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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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相關議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相關之事項行使調查權及調閱

權。┘將調查權行使之要件 ,擴張至僅需與「立法委員職權相關」,

明顯逾越了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明確要求調查事項 ,須與立

法院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有重大關聯之要件限制 。

(碎)次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冷5條第1項於立法過程中 ,曾有數版

本之提案表明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 ,須於與憲法賦予立法院之職

權有重大關聯範圍內 ,始得為之(院總第20號委員提案第ll00l05b

號 【請參聲請人l13年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

附件 15】 、院總第20號委員提案第1100lbθθ號 【請參聲請人113

年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件 16】 ),以及院總

第20號委員提案第上1002813號 【請參聲請人l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件17】 )。 惟現行公布生效之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第45條第1項卻規定 ,僅須與立法委員職權相關之事

互 ,即得行使調查權 。自上開立法過程中法案版本與最終立法通

過條文之差異觀之 ,足證立法者明顯有意 司法院釋字第585

號解釋意旨,以展現其擴張自身調查權並取代監察權之價值決定

【請參聲請人上13年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
件 18】  。

(5)相 關機關立法院雖辯稱 :「本法第猝5條第1項規定調查對象是
『對

相關議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相關之事項』行使調查權及調閱權 。

此與監察院行使調查權係針對 『公務員有無違法失職』之事項 ,

在 目的及性質上完全不同 ,自 無侵犯監察權之問題 。」云云 【請

參立法院 (訴訟代理人 :陳清秀教授 )113年 7月 l0日 所呈 鈞庭

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裁定答辯書第 15頁 第ll行 至第 1碎

行】。然其同時又自承 :「本件國會改革法案⋯‥經由 『國會調

查權』之行使 ,使政府資訊公開透明 ,杜絕貪污舞弊的生態環境 ,

以 『澄清文治』,建設康潔政府 。」【請參立法院 (訴訟代理人 :

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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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秀教授)l13年 7月 10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暫時處
分裁定答辯書第2頁 第3行至第少行 、立法院 (訴訟代理人 :翁曉

玲委員)113年 7月 10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裁
定答辯書第少頁第17行至第幻行】。惟查 ,依憲法權限之分配 ,

監察院始為基於杜絕貪污舞弊及澄清吏治之憲法職責 ,得以行使

憲法所賦予之監察調查權之憲法機關。立法院將杜絕貪污舞弊及

澄清史治納為其憲政任務 ,並作為制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ㄥ5條

第1項規定之立法目的 ,益徵本件聲請標的逾越權力分立界線 ,

造成監察院與立法院憲法上職權 、功能與權限範圍之位移 ,動搖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根基 。

(6)綜上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冷5條第 1項規定 ,將調查權行使範

圍擴張至 「相關議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相關之事項┘ ,已逾越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所劃定之界限 ,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

(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ㄥ6條之 2第 3項及第印 條第 1項規定 ,

使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得介入監察院本於職權處理中案

件而為平行調查 ,侵入監察權之核心領域 ,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

並侵害監察委員受憲法保障之獨立性

1.涉及 「公務員違法或失職行為」之弊案調查權專由監察院行使 ,

此乃由憲法具體形構 ,並經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及第 72少 號解釋

一再維繫之憲政權力分配框架

(l)按 ,憲法增修條文第 7條第 1項規定 :「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

機關 ,行使彈劾 、糾舉及審計權 ,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及第九十

四條有關同意權之規定 。」憲法第 θ6條規定 :「監察院得按行

政院及其各部會之工作 ,分設若干委員會 ,調查一切設施 ,注意

其是否違法或失職 。」憲法第 少7條規定 :「監察院經各該委員

會之審查及決議 ,得提出糾正案 ,移送行政院及其有關部會 ,促

其注意改善。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 ,認為有失職或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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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情事 ,得提出糾舉案或彈劾案 ,如涉及刑事 ,應移送法院辦理。」

(2)次按 ,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明示 :「 監察院為國家最

高監察機關 ,其為行使憲法所賦子之彈劾、糾舉、糾正、審計權 ,

依憲法第九十五條 、第九十六條具有之調查權 ,仍應專由監察院

行使 。其與立法院於憲法之職能各有所司 ,各自所行使之調查權

在權力性質、功能與 目的上並不相同 ,亦無重番扞格之處 。」【請

參聲請人 l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件
2第 14頁 】

(3)又按 ,司 法院釋字第 72θ 號解釋理由書亦明示 :「立法院與監察

院職權不同 ,各有所司。立法院之文件調閱權 ,以調閱文件所得

資訊作為行使立法職權之資料 ;而監察院之調查權 ,則係行使彈

劾 、糾舉 、糾正等監察職權之手段 ,二者之性質、功能及目的均

屬有別 ,並無重疊才千格之處 。是立法院行使文件調閱權 ,自 無侵

犯監察院調查權之問題 ,檢察機關自不得執此拒絕調閱。」【請

參聲請人 1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件
12第 3頁】

“)再按 ,「 之 ,立法 以 以 立 院 主

權(立法 、預算或議決 『其他國家重要事項」等)為理由發動之 ,

日後可以想見的情況是 ,同 一事件 ,立法院與監察院同時競相調

查 ,其程序不經濟的結果 ,不僅是國家支出的浪費 ,更使機關與

人民疲於應付調查權之重複行使。且如兩院調查結果矛盾(了歹︳如立

法院調查後認為行政院有弊端 ,監察院則決定彈劾或糾正案不成

立 ,或正好相反),豈不更治絲益棼 ,不利憲政秩序之安定 ?至於 ,

平行競爭調查的結果 ,監察院調查權會否因監察院本身不是民意

機關 ,不似立法院有堅強而直接的民意後盾 ,以致功能與地位可

能日益萎縮 ,已是另一問題了。總之 ,制 憲者根據孫中山先生的

五權憲法理念所為設計之本意 ,原本就是有意不讓立法院擁有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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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歐美國家國會所擁有之弊端調查權 ,即使已與當代憲法思潮

有所脫節 ,惟憲法權力秩序之重整 ,仍屬修憲者職權範圍 ,對釋

憲者而言 ,應是不可擅人的禁區。」(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許

宗力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參照 【請參聲請人 113年 7月 1日 所

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件 13】 )
(5)在 「三權分立」之憲政體制下 ,國 會除立法 、審議預算及人事同

意權外 ,固 然多享有彈劾權及附隨之調查權 【請參聲請人 1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件 5】 ,例如德國
聯邦議會之國會調查即包括 「醜聞調查委員會」 (違失行為之監

督)及 「立法調查委員會」 (為立法做準備 ) 【請參聲請人 l13

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件 6】 。惟在我
國憲法採 「五權分立┘之憲政體制下 ,監督公務員違失行為之糾

舉及彈劾等權力 ,已 自歐美民主國家之國會中抽出 ,交由監察院

獨立執掌。制憲者原意 ,係為避免國會濫用糾舉及彈劾等權力壓

制行政權 ,導致國會專制 、黨同伐異 ,而難以實現公正揭弊之憲

政目的 (司 法院釋字第 72θ 號解釋蘇永欽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照

【請參聲請人 1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
附件 7】 )。 立法院既無監督公務員違失行為之糾舉及彈劾等權

力 ,則立法院當然不得主張享有調查公務員違失行為之 「弊案調

查權 ︳。此為我國憲法五權分立憲政體制所具體確立之權力分配。

(b)由上可知 ,無論係憲法具體明文之規定 ,或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

多次闡明 ,調查公務員違失行為之弊案調查權 ,應專由監察院行

使 。故應由監察院本於憲法職權處理之案件 ,無論係 「監察院尚

未開啟調查┘、「監察院本於職權處理中┘抑或 「監察院已處理

完竣作成決定┘者 ,立法院皆不得越俎代ㄏ包 ,行使調查權 ,實甚

灼然 。

2.依 「功能最適觀點」 ,調查公務員違失行為之弊案調查權 ,亦應

7



歸由監察院行使

(1)按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猝b條之 1第 1項規定 :「調查委員會

之成員 ,由 立法院各當田依其在院含之庸ㄢ(比例 推 派 之 ,並得視

實際情況予以改派 。」第 2項規定 :「調查專案小組之成員 ,由

各該委員會委員推派之 。┘

(2)由上開規定可知 ,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具高度政治性 ,故適於就

立法所需之前提社會事實進行調查 ,反映其所代表之多元民意。

惟若肯認具高度政治性之立法院亦享有弊案調查權 ,則形同允許

立法院以公務員違失行為之調查 ,作為追究公務員政治責任之手

段 。而此正係我國憲法採取五權分立之憲政體制 ,將弊案調查權

自歐美民主國家之國會中抽出 ,交由監察院獨立執掌之原因。重

公務 員違失行為調查之 「發動 ︳或 「本發動 ︳,交由具高度政治

性之立法院基於政治考量決定 ,貝lj難努▲堂同伐異 ,其調查結果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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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期公正 、無私 。故調查公務員遠失行為之弊案調查權 ,砒 「組

織結構 ︳及 「決策程序 ︳ 之 會不應由立法院享有

(3)我國監察院初始為中央民意代表機關之一 ,歷經七次修憲後 ,監

察委員改由總統提名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且監察院不再享有

人事同意權 、總統及副總統彈劾權 ,監察委員不再享有言論免責

權及不受逮捕特權 。但於 8上 年 5月 27日 第二次修憲時 ,增訂憲

法增修條文第 15條第 6項規定 :「監察委員須超出當派之外 ,

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監察院經由修憲褪去民意機關之屬

性 ,正式確立為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且幾乎不具政治性格之中立

監察機關 (憲法增修條文第 7條第 5頂規定參照)【請參聲請人

l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件 8】 。
(碎)公務員是否違法或失職 ,屬於法律責任之追究而非檢討政治責任

之工具 ,基於 「組織結構」及 「決策程序」之考量 ,由 受憲法保

障獨立行使職權 ,不受外界干預之監察權負責啟動調查認定 ,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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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成公正守曷弊 、維護官箴之憲政 目的 ,為最適之事務分派 ,亦

符合制憲者原意 。

3.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ㄥ6條之 2第 3項規定 ,使調查委員會得介入

監察院本於職權處理中之案件 ,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與 司法院釋

字第 325號及第 585號解釋意旨,明顯不符

(1)司 法院釋字第 325號解釋理由書已明示 :「上述人員之職權 ,塈

應獨立行使 ,自 必須在免於外力干涉下獨立判斷 。故如司法機關

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 、考試機關對於應考人成績之評定 、

監察委員為糾彈或糾正與否之判斷 ,以及訴訟案件在裁判確定前

就偵查 、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等 ,監察院對之行使調查權 ,

本受有限制 ,基於同一理由 ,立法院之調閱文件 ,亦 同受限制。┘

【請參聲請人 1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
附件少第2頁 】

(2)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亦清楚揭示 :「 真調會既為隸屬於立法

院下行使立法院調查權毛挂另ll委員會 ,自 無須向監察院負責 ,亦

不受監察院之監督 。而其行使之調查權亦與監察院之調查權有

別 ,且其調查權之行使及調查之結果亦不能影響監察院調查權之

行使 。」 【請參聲請人 1上 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
查聲請書附件 2第 1猝 頁】立法院既無弊案調查權 ,則監察院本

於監察權之行使而調查公務員違失行為 ,立法院自始不得成立調

查委員會或者調查專案小組調查弊案。更不得對於監察院本於職

權處理中之案件為平行調查 ,干涉 、影響監察院調查權之行使 。

(3)惟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猝6條之 2第 3項規定 :「調查委員

會成立後 ,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機關亦本於職權進行處理

相關案件時 ,調查委員會得停止調查 。」故縱使監察院本於職權

處理中之案件 ,調查委員會亦得不停止調查 。

(猝)基於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 、司法院釋字第 325號及第 585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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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監察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正在處理中之案件 ,立法院本即不

得越俎代庖 ,自 始不得發動平行調查 ,介入監察院之職權行使 ,

立法院豈有是否停止調查(即是否繼續介入監察院調查)之裁量生

問 ?

(5)案件既已進入監察調查之程序 ,立法院縱使基於其職權行使(例如

行使人事同意權),而 需獲取資訊(6歹寸如被提名人是否曾有違失行

為),然基於憲法機關忠誠義務 ,立法院即應尊重退讓 ,由 中立之

監察機關作成判斷 。否則 ,立法院與監察院同時競相調查 ,勢必

在過程中造成國家權力運作之衝突 ,諸如 :監察院調查中案情或

證據資料被立法院公開導致打草驚蛇 、監察院調查詢問之受詢人

受到立法院調查之干擾 。且無論立法院在監察院之前即對外公布

自行調查之結果 ,抑或在監察院作成判斷後又公布結果不一的立

法院調查報告或期中報告 ,皆係貶損及實質妨礙監察權之行使 ,

違背其憲法機關忠誠義務 。

(6)故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猝b條之 2第 3項規定 ,使調查委員會得

介入監察院本於憲法職權處理中之案件 ,已然牴觸權力分立原

則 ,與 司法院釋字第 325號及第 585號解釋意旨明顯不符 。

ㄔ.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幻條第 1項規定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

組得調查監察院本於職權處理中案件 ,監察委員用以判斷糾彈或

糾正與否之 「相關文件 、資料及檔案」 ,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1)按 ,司 法院釋字第 325號解釋理由書已明示 :「上述人員之職權 ,

既應獨立行使 ,自 必須在免於外力干涉下獨立判斷 。故如司法機

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 、考試機關對於應考人成績之評

定、監察委員為糾彈或糾正與否之判斷 ,以及訴訟案件在裁判石在

定前就偵查、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等 ,監察院對之行使調查

權 ,本受有限制 ,基於同一理由 ,立法院之調閱文件 ,亦 同受限

越 。」【請參聲請人 1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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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書附件θ第 2頁 】

(2)次按 ,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亦明示 :「 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

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則 ,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 ,並非毫無限制 。除所

欲調查之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有重大關聯者

外 ,凡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 ,即非逆法院匪空

調查之事物範圍。」【請參聲請人 l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
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件 2第 1頁 】

(3)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 :「調查委員會或調

查專案小組為行使調查權 ,得要求政府機關、部隊、法人 、團體

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於五日內提供相關文件 、資料及檔案。但血

關文件 、資料及檔案原本業經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先為調取時 ,

應敘明理由 ,並提供複本 。」監察院先為調取案件相關文件 、資

料及檔案 ,代表該案件已在監察院本於職權處理中 ,而該等卷證

資料 ,乃監察委員作為將來糾彈與否判斷之依據 。立法院本不得

介人監察院獨立行使職權處理中之案件 ,已如前述 。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第猝7條第 1項卻規定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於此情

形下 ,仍得向正受監察院調查中之對象 ,索取相同文件 、資料及

檔案之複本 ,已直接牴觸司法院釋字第 625號及第 585號解釋上

開意旨。

(猝)再者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ㄥ7條第 1項規定 ,將形成立法院

調查權與監察調查權行使之對象完全重疊(公務員違法失職之案

件相關文件 、資料 、檔案及所卷證所彰顯之案件事實)。 再將立法

院職權行使法第ㄥ7條第 1項規定與第ㄥ6條之 2第 3項規定連結

之結果 ,使立法院得對 「監察院本於職權處理亡事包 一╩上生坴

監察委員糾彈或糾正與否判斷依據之相關卷證資料」為調查 、調

取 ,造成對於監察院行使職權之干擾 ,影響監察院調查權 行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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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違反權力分立原則至明。

(5)綜上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冷7條第 1項規定 ,使調查委員會或

調查專案小組得調查監察院本於職權處理中案件 ,並調取作為監

察委員糾彈或糾正與否判斷依據之 「相關文件 、資料及檔案」 ,

與權力分立原則、司法院釋字第325號解釋及釋字第 585號解釋

意旨不符 。

5.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ㄥ6條之 2第 3項及第幻條第 1項規定 ,已

侵害監察委員受憲法保障之獨立性

(l)監察權之核心領域 ,除違失行為監督外 ,更重要者係受憲法增修

條文第 7條第 5項規定保障之 「監 立 ︳ () 然立法院職權行使

第猝6條之 2第 3項及第冷7條第 1項規定 ,使立法院得介入監察

院本於職權處理中案件而為平行調查 ,並得調取監察委員作為糾

彈或糾正與否判斷依據之相關文件 、資料及檔案。而立法院為行

使調查權所辦理之聽證會 ,又以公開舉行為原則(立法院權職權行

使法第 5少 條之 1第 3項規定參照)。

之事前及事中 ,皆無可避免地曝露在

此將導致監察委員行使職權

立法院監視及與論壓力之情

境下 。甚至在監察委員作成監察處置後 ,倘其判斷與立法院調查

結果不同 ,勢必遭受來自立法院或輿論之非難 ;又縱使監察委員

之最終判斷與立法院調查結果相同 ,監察院亦將遭受 「是否受政

治干擾 ,而未客觀中立 、獨立作成判斷 ︳之質疑 。

(2)故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碎6條之 2第 3項及第冷7條第 1項規定 ,

對監察院行使監察權造成極大的干預與妨礙 ,嚴重侵害監察委員

受憲法保障不受外力干預之獨立性 ,與憲法增修條文第 7條第 5

項規定 ,亦有所牴觸 。

(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53條之 上第 2項規定 ,使立法院調查報告

及期中報告有拘束監察院之效力 ,侵入監察權之核心領域 ,違

反權力分立原則 ;並侵害監察委員受憲法保障之獨立性

12



1.按 ,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明示 :「 其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 ,

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亦不得侵害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

核心範圍 ,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 。」   、

「真調會既為隸屬於立法院下行使立法院調查權之特別委員會 ,

自無須向監察院負責 ,亦不受監察院之監督 。而其行使之調查權

亦與監察院之調查權有別 ,且其調查權之行使及調查之結果亦不

能影響監察院調查權之行使 。」 【請參聲請人 113年 7月 1日 所
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件 2第 10頁及第 1ㄥ 頁】
2.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53條之 上第2項規定 :「檢察機關、法

院 、訴願或其他行政救濟之先行在序慈議機 關對案件之 查 慈彳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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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或審議 ,不受調查報告或期 中報告之拘東 。︳該條規定應係參

考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羽 條第碎項規定 :「 調查委員會之

決議不受司法審查。但法院對調查所根據之事實得自由評價及定

斷 。」 【請參聲請人 l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

聲請書附件 14】 。德國係採三權分立體制 ,監察權亦為聯邦議會

所有 ,自 無調查報告之拘東力應否排除監察機關之問題 。惟我國

憲法既採 「五權分立┘之憲政體制 ,立法者於增訂本條時 ,即應

將監察院排除在受拘東之對象範圍外 。

3.然 而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53條之 上第 2項規定 ,僅將法院 、檢

察機關 、訴願及其他行政救濟之先行程序審議機關排除於調查報

告或期 中報告拘東力之外 ,卻獨缺在 僉!國 「五權 分 立 ｜竄 體帝心政

下 ,受憲法保 F＿章獨立行使職權之監察院 ,而依 「明示其一 ,排除

其他 ｜之解釋法則 ,造成監察 使監察權 必須受立法院調查

報告及期中報告拘東之結果 。若立法院調查報告或者期中報告完

成在先 ,則監察院之監察權將受其制約而難於行使 。若立法院調

查報告或者期中報告完成在後 ,或者立法院專就監察院已經調查

結束之案件重啟調查 ,透過調查報告及期中報告拘東 、推翻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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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已作成之判斷 ,立法院儼然成為監察院之 「上級審┘。

4.前開情形 ,已嚴重侵犯監察院獨立行使彈劾 、糾舉 、審計及糾正

權之權力核心領域 ,實質妨礙甚至逕行取代監察權之行使 ,違反

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 ,與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上開意旨 ;同

時亦侵害監察委員不受外力干預之獨立性 ,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 7

條第 5項規定 。

(四 )綜上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ㄥ5條第 1項 、第ㄥ6條之 2第 6項 、

第ㄥ7條第 1項及第 53條之 上第 2項規定 ,恣意擴張立法院調

查權之行使範圍 ,並使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得介入監察

院本於職權處理中案件而為平行調查 ,更規定立法院調查報告

及期中報告有拘束監察院之效力 ,侵入監察權之核心領域 ,違

反權力分立原則 ,並侵害監察委員受憲法保 F＿章之獨立性 。

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45條第 2項 、第η條第 2項 、第 5少 條之

3第 1項後段 、第 2項及第 5少 條之 5第 2項規定 ,其調查對象

未將監察院及監察院所屬獨立行使職權之人員排除 ,與憲法增

修條文第 7條第 5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325號 、第ㄥ61號 、

第 585號及第 72少 號解釋意旨有所牴觸

(一)明確規範 「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係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

課予立法者之憲法誡命

上.按 ,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已明示 :「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院

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則 ,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 ,並非毫無限制 。除所

欲調查之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有重大關聯者外 ,

凡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 F＿章者 ,即非立法院所得調查

之事物範圍。」、「惟其程序 ,如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調查權之

組織 、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守之程序與司

法救濟程序等 ,應以法律為適當之規範⋯⋯其個案調查事項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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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亦不得侵害其他憲法機關之

權力核心範圍,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

【請參聲請人 l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
附件 2第 少頁及第 10頁】

2.故 ,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已明文課子立法者就 「調查事項範

團 ︳ ,應 以 法律 為適 規範之 「憲法誡命 ｜。立法者未就調查事

項範圍明確規定而違反此一憲法誡命 ,即係恣意創設逸脫於司法

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所定憲政框架之調查權 ,與 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解釋意旨、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權力分立原則相牴觸 。

(二)監察院所屬獨立行使職權人員之範疇包括 「監察委員」、協助

監察委員獨立行使職權之調查員、調查專員及調查官等 「協查

人員┘(監察院組織法第 12條及監察院處務規程第
-2條
第 2款

參照 ,以下合稱 「協查人員」)及 「審計人員┘ ,均應將之排除

於立法院調查權行使對象範圍外

1.按 ,司 法院釋字第 3必 號解釋理由書明示 :「檢察官之偵查與±

室之刑事審判 ,同 為國家刑罰權正確行使之重要程序 ,兩者具有

密切關係 ,除受檢察一體之拘東外 ,其對外獨立行使職權 ,亦應

同受保障 。」 【請參聲請人 1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
法審查聲請書附件θ第 2頁】

2.次按 ,司 法院釋字第 冷bl號解釋明示 :「 故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一依

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邀請政府人員到會備詢時 ,行政院

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人員 ,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不 受外部干涉

之檢察官 、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等人員外 ,於立法院各種委員會

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到會備詢時 ,有應邀說明之義

務 。」、「惟司法 、考試 、監察三院院長 ,固得依憲法第七十一

條規定列席立法院會議陳述意見 ,若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依憲

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政府人員到會備詢 ,本於五院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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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尊重之立場 ,並依循憲政慣例 ,得不受邀請列席備詢 。三院所

屬獨立行使職權 ,不受任何干涉之人員 ,例如法官、考試委員及

監察委員亦同。┘ 【請參聲請人 1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
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件 10第 3頁】

3.監察委員之獨立性受憲法增修條文第 7條第 5項明文保障 ,應排

除在受立法院調查對象範圍外 ,顯無疑義。又監察院所屬 「協查

人員┘ ,乃 以協助監察委員獨立行使職權為業務 ,其與監察委員

獨立作成糾彈決定 ,兩者具有密切關係 ,且監察院具 「準司法機

血」之性質【附件 21】 ,故 「協查人員」依司法院釋字第 325號 、

第猝b1號及第 72少 號解釋中關於檢察官受獨立性保障之意旨 ,其

協助監察委員獨立行使職權 ,亦應受保障 。故立法院亦不得對職

司協助監察委員獨立行使職權之監察院「協查人員」行使調查權 。

否則 ,憲法增修條文第 7條第 5項 明文保障監察委員獨立性之意

旨 ,即無法實現 。

4.又按 ,羅 昌發大法官於其司法院釋字第 72少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

不同意見書中曾指出 :「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僅宣示立法院對於

『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職權』之國家機關及其人員行使調閱文件

之權 ,受有限制 ;但未宣示立法院對於 『受法律保障獨立行使職

權』之國家機關及其人員行使調閱文件之權 ,是否亦受相同之限

制 。本席認為 ,以法律保障國家機關及其人員獨立行使職權者 ,

係因其職權在性質上必須以客觀中立方式行使 ,始能達成法律賦

子之任務並實現立法目的 ;故在立法院調閱權問題上 ,與 『受憲

法保障獨立行使職權』之情形並無實質上差異 。立法院對之行使

調閱權 ,自 亦有本質上之限制 ,而不應導致影響其依據法律獨立

行使職權之結果。」【附件 20】 ;而審計法第 l0條則明定 :「室

計人員依法獨立行使其審計職權 ,不受干涉 。」

5.憲法第 b7條第 2項雖規定 :「 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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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犯條之 1第 1項

又規定 :「 各委員會 、調查委員會 、調查專案小組為審查院會交

付之議案、全院委員會為補選副總統 、彈劾總統副總統或審查行

使同意權案 ,得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舉行聽證會 。」

然司法院釋字第 461號解釋既已揭示行政院所屬 「依法獨立行使

職權 ,不受外部干涉┘之人員 ,無出席備詢之義務 。從而 ,不 受

立法院監督之監察院 ,其所屬
「
依法獨立空宜盛壁一丕皇生盟上

涉」之審計人員 ,更應排除在立法院調查對象範圍主外 ,不得對

之行使調查 至 為灼 然

6.綜上 ,無論監察委員、協查人員或審計人員均應排除在立法院調

查對象之範圍外 。否則 ,立法院即可透過要求該等人員出席聽證

會表達意見與證言 ,進而探知監察權處理中案件之情形 。此不但

迫使前開人員違反監察法第 26條第 3項規定之保密義務 ,更將導

致其等受憲法及法律保 F＿章獨立行使職權之規範意旨,無法實現 。

(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碎5條第2項 、第 47條第 2項 、第犯 條之

3第 1項後段及第 2項規定所稱 「有關機關」、「有關人員」、

「相關人員┘、「政府人員」及 「應邀出席人員」 ,皆未規定

排除監察委員、協查人員及審計人員。上開規定違反司法院釋

字第 585號解釋明文課子立法者應就 「調查事項範圍」為適當

規範之 「憲法誡命」 ,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 7條第 5項規定 ,

且已逸脫司法院釋字第 325號 、第猝bl號 、第 585號及第 72少

號解釋所劃定立法院調查權之界限 。

(四 )更且 ,因獨立行使職權之監察委員、協查人員及審計人員 ,直

始不在立法院得行使調查權之對象範圍內 。故上開監察院所屬

獨立行使職權之人員守巨絕出席 ,自 毋需再提出任何 「正當理

由」。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犯 條之 3第 2項及第 5少 之 5第 2

項關於無正當理由不得守巨絕出席 ,否則處以罰鍰之規定 ,未排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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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開人員之適用 ,亦未就正當理由之意義及認定程序為適當

規範 ,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7條第 5項規定、司法院釋字第 325

號 、第冷61號 、第 585號及第 729號解釋意旨。

三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ㄥ5條第 2項及第 5少 條之 5第 2項規定 ,

賦子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要求 「有關人員」出席提供資

料及物件之權力 ,係對監察院及監察院所屬成員課子憲法並無

明文之法律上義務 ,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一 )按 ,「依上述釋字 325、 585及 72少 之解釋意旨 ,立法院固得經

院會或委員會決議 ,要求有關機關提供參考資料等 ,或必要時

經院會決議 ,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政府人員陳述證言

或表示意見 ;然 受要求提供資料之對象 ,僅限於組織性之 『有

關機關』 ,並不及於個人性之 『有關人員』。至於相關人民或

政府人員 ,除僅負有以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方式 ,協助立法院

調查權行使之義務外 ,似不當然負有提供資料 、物件之義務 。┘

( 鈞庭 l13年憲暫裁字第 1號裁定參照 ,請參 【附件 lθ】 )
(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猝5條第 2項規定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

案小組得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 ,並

得舉行聽證 ,要求有關人員出席提供證言及資料 、物件 ;聽證

相關事項依第九章之一之規定。」第犯條之 5第 2項規定 :「 無

正當理由缺席 、拒絕表達意見 、拒絕證言 、拒絕提供資料者 ,

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 ,處新臺幣一萬以上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

並得按玫處罰 。┘其中可能被要求提供資料及物件之人員 ,亦

包括監察院及監察院所屬成員 (包括獨立行使職權及非獨立行

使職權而負行政職務之人員)在 內 ,如此 ,顯然課子監察院及

監察院所屬成員憲法並無明文之法律上義務 ,違反權力分立原

則甚明。

四 、本件聲請標的之違憲瑕疵明顯重大 ,已無合憲性解釋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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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 ,「 適用合憲解釋原則也有其界限 ,例如不得逾越文字可能

合理理解的範圍 、不能偏離法 明顯 可辨 的太太稽 值 決定與 好▲

範核心 。尤其逾越立法的基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 ,強賦子法

律明顯非立法者所欲之內容 ,再宣告其合憲 ,這種解釋方式 ,

與其說是出於對立法者意志儘可能最大的尊重 ,倒不如說是司

法者僭越立法者地位立法 ,與對立法者的善意強暴無異⋯。」(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參照 【請

參聲請人 l13年 7月 1日 所呈 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

件 13】 )

(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冷6條之 2第 1項規定 :「 立法院行使調查

權 ,不得逾越調查目的 、事項與範圍 ,並應尊重其他國家機關

受憲法保 F＿章獨立行使之職權 ,及行政首長就特定機密決定不予

公開之行政特權 。」雖看似可作為適用合憲解釋原則之依據 。

ll隹查 :

l.首先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猝5條第 1項規定 ,將調查權行使之要

件 ,擴張至僅需與 「立法委員職權相關┘,逾越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解釋所定 「與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有重大關聯」。「重大關

聯 ┘概念上應屬職權之 「核心領域」 ,「 相關」二字則僅須 「觸

及職權之邊緣」即可 ,兩者在文義上並無等同視之的空間。且自

該條項之立法過程與最終條文之文字差異觀察 ,立法者明顯有意

牴觸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意旨 ,以展現其擴張自身調查權並

取代監察權之價值決定 。

2.再者 ,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碎6條之 2第 1項與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猝b條之 2第 3項及第猝7條第 1項規定相對照 ,若本件聲請

標的係尊重監察院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之職權 ,立法院豈得介人

監察院本於職權處理中之案件 ?又豈得調查監察委員據以進行糾

彈判斷之卷證資料 ?遑論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53條之 上第 2

1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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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少

項規定 ,監察院必須受立法院調查報告及期中報告之拘東 ,顯係

直接干預甚至取代監察權 。

3.更且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5條第 8項規定 :「 違反第一項至第

三項規定之政府人員 ,由 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 ,出 席委員五人以

上連署或附議 ,經院會決議 ,移送彈劾或懲戒 。┘第 5少 條之 5第

4項規定 :「 出席聽證會之政府人員為證言時 ,為虛偽陳述者 ,由

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 ,出 席委員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 ,經院會洪

議 ,移送彈劾或懲戒 。」逕以立法院院會決議 ,創設立法院原本

所無之彈劾與移送懲戒之權 ,改變憲法權限分際關係 ;並架空監

察院調查公務員違失行為 、彈劾與移送懲戒之功能 。對監察院憲

法職權之侵犯 ,莫此為甚 ( 鈞庭 l13年 憲暫裁字第 1號裁定第
2少 段參照 ,請參 【附件 1少】)。

(三)綜上 ,本件聲請標的之違憲瑕疵明顯重大 ,已無合憲性解釋之

空間。若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碎6條之 2第 1項規定對本件聲

請標的一律進行合憲性解釋 ,已然逾越文字可能合理理解的範

圍 ,且偏離立法的基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 ,而形成對合憲解

釋原則之濫用。

參 、祈請 鈞庭判決如本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以維權力分立原

則 ,及憲法所保障之監察院獨立性 ,確保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

維繫為感 。

｝匕致

憲法法庭

中  華
公鑒

民  國 113   年
具狀人

7  月  31
聲請人 監察院

代表人

訴訟代理人 李元

日

撰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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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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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註

附件 1θ 鈞庭 1比 年憲暫裁字第 1號裁定影本乙

份 。

附件 20 司法院釋字第72少 號解釋羅昌發大法官部

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影本乙份 。

附件 21 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第十五次大會速

記錄 ,第 50頁至第 52頁 、第二屆國民大

會臨時會第二十四次大會速記錄 ,第 32

頁、第 3冷 頁及第 35頁影本各乙份 。



憲法法庭 裁 定

113年憲暫裁字第 1號

聲 請 人 一 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

(姓名及住居所詳如附表一)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聲 請 人 二 行政院

代 表 人 卓榮泰
訴訟代理人 陳信安教授

李荃和律師

賴秉詳律師

聲 請 人 三 總統賴清德

訴訟代理人 孫迺翊教授

蘇慧婕副教授

洪偉勝律師

聲 請 人 四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訴訟代理人 李元德律師

相 關機 關 立法院

代 表 人 韓國瑜
訴訟代理人 林石猛律師

陳清秀教授

仇桂美副教授

上列聲請人就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 ,聲請暫時處分 ,本庭

裁定如下 :

瞵
件



主  文

一、中華民國 113年 6凋 24日 修正公布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5條之 4、 第 25條 、第 29條之 1第 3項 、第 30條第 3碩 、

第 30條之 1第 1項 、第 2項 、第奶 條 、第 46條之 2第 3

項 、第 47條 、第 48條第 2項 、第 59條之 1第 1項關於調

查委員會與調查專案小組部分 、第 59條之 3第 2項 、第 59

條之 5第 2項 、第4項 、第 5項 、第 6項及刑法第 141條之

1規定 (詳如附表二),自 本裁定公告之日起 ,暫時停止適

用 。

二 、l13年 6月 24日 修正公布前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5條 、

第 45條及第 47條規定得暫予適用 。

三 ﹉其餘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聲請標的 【l】

(一 )聲請人一 【2】

聲請人一認 113年 6月 24日 修正公布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下稱職權行使法)增訂暨修正條文全文計 43條 ,及刑法第 141

條之 1規定 (下合稱系爭增修條文),均牴觸憲法 ,聲請法規範

憲法審查 ,並聲請就上開條文為暫時處分。【3】

(二 )聲請人二 【4】

聲請人二為行使職權 ,認職權行使法第 15條之 1、 第 15條

之 2、 第 15條之 4、 第 25條 、第 29條至第 30條之 1、 第45條

至第46條之 1、 第幻條、第48條 、第 50條之 1至第 51條 、第

59條之 1至第 59條之 9及刑法第 141條之 1規定 ,有違憲疑

義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並聲請就上開條文除職權行使法第 15

條之 1以外部分為暫時處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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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聲請人三 【6】

聲請人三為行使職權 ,認職權行使法第 15條之 1、 第 15條

之 2、 第 15條之 4、 第 29條 、第 29條之 1、 第 30條 、第 30條

之 1及第 31條規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並聲

請就上開條文為暫時處分 。【7】

(四 )聲請人四 【8】

聲請人四為行使職權 ,認職權行使法第 45條第 1項 、第 2

項 、第46條之 2第 2頂 、第 3項 、第 47條第 1項 、第 2項 、第

53條之 1第 2項 、第 59條之 3第 1項後段 、第 2項及第 59條

之 5第 2項規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並聲請就

上開條文為暫時處分 。【9】

二 、審查程序 【10】

經查 ,聲請人二至四聲請暫時處分之標的 ,均屬聲請人一聲

請暫時處分標的之一部 ,本庭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24條第 1項前

段規定 ,合併審理聲請人一至四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 ,並合併作

成本裁定。又 ,本件聲請標的涉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本庭爰指

定立法院為上開聲請案相關機關 ,並於 113年 7月 10日 行準備

程序 ,聽取聲請人及指定相關機關到更陳述意見。【11】

三 、審查依據 【12】

按聲請案件繫屬中 ,憲法法庭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

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且有急迫必要性 ,而無其他手段可

資防免時 ,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就案件相關法規範之適用 ,為暫

時處分之裁定 ,憲法訴訟法第 43條第 1頂定有明文 。是聲請案

件繫屬中 ,如 因案件相關法規範之適用 ,可能對憲法所保障之權

利或公益造成難以回復之一重大韻害 ,且對損害之防止有急迫必要

性 ,除為暫時處分外 ,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損害之發生時 ,本

3



庭經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 ,於利大於弊時 ,即得依聲請或依

職權 ,作成暫時處分 ,以定暫時狀態 (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及第

599號解釋意旨參照 )。 於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得失時 ,本更

將特別考量如作成暫時處分 ,日 後本案聲請無理由時之不利益 ,

與不作成暫時處分 ,日 後本案聲請有理由時之不利益 ,及兩者眥

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所造成之危害程度 。【13】

四、本庭之審查 【14】

(一 )審 查原則 【15】

憲法機關之職權分配及其行使 ,乃 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之核心

內涵 ,並為實現民主原則之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要求所必要之制

度前提。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係立法院為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而制定 ,並以憲法第 76條規定為間接立法依據 (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第 1條第 1項 、立法院組織法第 2條及第 1條規定參照),

其立法自以憲法於權力分立制度下所賦子立法院之職權為前提 。

是立法院職權項目及其範圍之界定 ,自 始無法脫離憲法權力分立

之制度規範。由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係立法院就自身憲法職權之

行使所為立法 ,其中如涉及其他憲法機關職權之規定 ,特別是對

其他憲法機關及其成員課子憲法並無明文之法律上義務 ,即可能

衝擊其與相關憲法機關間之憲法職權與功能之分際 ,連動影響憲

法權力分立制度之具體展現 ,甚至改變憲法權力結構 ,從而引發

立法者是否逾越其憲法職權 、侵犯其他憲法機關職權範圍等 ,有

關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之違憲疑義 。【16】

又 ,憲法法治國原則與民主原則並為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之脊梁。法治國原則下 ,人民依憲法享有基本權利之保障 ,所有

國家權力均負有尊重與保護人民憲法基本權利之憲法義務。於此

前提下 ,憲法依權力分立原則建構國家組織 ,分配與設定憲法機

砟



關之職權與功能 ,並使憲法機關於分權制衡之制度下 ,行使其憲

法所賦予之職權 。基此 ,立法院為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 ,於規

範自身職權行使之法律中 ,逕行課子人民一般性配合或協助其職

權行使之義務 ,甚或採制裁手段以為強制 ,並得 自為罰鍰處分者
,

此等法律規定除屬憲法明示或默示授權 ,或源白立法院職權之事

物本質而有正當性外 ,即可能存有違反法治國原則之違憲疑慮 。

【17】

鑑於具上開違憲疑義之法律規定一旦施行 ,即可能造成相關

憲法機關憲法上職權 、功能與權限範圍之位移 ,或國家權力與人

民基本權利間之憲法關係之改變 ,因 而可能危害憲法法治國原

則、權力分立原則與責任政治要求之實現 ,甚至動搖自由民主憲

政秩序之根基 ,使之蒙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是聲請毛ㄏT時處分

之標的涉及上開違憲疑義者 ,即有必要進一步衡酌是否唯有作成

暫時處分 ,暫停該法規範之適用 ,始得有效避免發生上開難以回

復之重大損害 ,及作成暫時處分與否之利弊。【18】

(二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部分 :職權行使法第 15條之 4【 19】

本條文明定立法委員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 ,得就報告不明

瞭處提出口頭或書面問題 ;總統就立法委員之口頭提問 ,應依序

即時回答 ,就立法委員之書面問題 ,則應於法定期限內以書面回

覆。查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第 3項僅規定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

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並無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 ,尚須即

時口頭回答或會後書面答覆立法委員提問之明文。是本規定係立

法院於憲法未有明文規定下 ,逕於規範自身職權行使之法律中 ,

課子總統義務 ,要求其應即時或限期回應立法委員之口頭或書面

提問 ,因 而產生本規定是否逾越立法院職權分際 ,致有牴觸憲法

權力分立原則之違憲疑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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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情形下 ,總統一旦至立法院為國情報告 ,恐將引發總統

是否須履行本條文所課義務之憲政疑義 ,甚至引發章月野激烈對立

與衝突 ,民主憲政運作之極重要公益將因此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

損害。鑑於總統於立法院集會期間 ,客觀上均有至立法院為國情

報告之可能 ,而上開重大損害係肇因於本條文之適用 ,是為避免

其發生 ,自 有作成暫時處分 ,暫停本條文之適用之迫切必要性與

手段上之無可去日夫代性 。又 ,本庭如作成暫時處分 ,暫停本條文之

適用 ,除可避免上開憲政疑義與衝突外 ,亦可維護總統至立法院

為國情報告 ,立法院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即總統與立法院各白依

憲法增修條文規定 ,行使憲法上職權之機會。反之 ,如不作成暫

時處分 ,則總統至立法院為國情報告時 ,即可能引發激烈憲政衝

突 ,致民主憲政運作蒙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況本條文係修正

前所無之新規定 ,如暫停適用 ,亦僅延後其開始適用之時點 ,不

致影響其規範內涵與效力 ,日 後就本條文所為法規範憲法審查之

聲請 ,經本案判決為無理由 ,本條文仍可llㄏ人復適用。兩相權衡 ,

作成暫時處分顯然利大於弊。【21】

綜上 ,職權行使法第 15條之 4規定應暫停適用。【22】

(三 )聽取報告與質詢部分 :職權行使法第 25條 【23】

本條文就立法委員對行政院院長及所屬各部會首長質詢權

之行使 ,明文規定不得反質詢 ;且被質詢人除有第 2項所列事由

並經主席同意者外 ,不得拒絕答復 、拒絕提供資料 、隱匿資訊 、

虛偽答復或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 ;被質詢人非經立法院院會或各

委員會之同意 ,不得缺席 ;被質詢人違反上述規定 ,主席得子制

止 、命出席 ,並得要求被質詢人為答復 ;被質詢人仍違反者 ,由

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 ,出 席委員5人以上連署或附議 ,經院會決

議 ,即得對被質詢人裁處罰鍰 ,並限期改正 ,逾期仍不改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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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得按次連續裁處罰鍰 ;違反上開規定之政府人員 ,由主席或質

詢委員提議 ,出 席委員5人以上連署或附議 ,經院會決議 ,移送

彈劾或懲戒。另亦明定政府人員於立法院受質詢時 ,為虛偽陳述

者 ,依法追訴其刑事責任 。【24】

整體而言 ,本條各項規定 ,係就立法委員對行政院院長及所

屬各部會首長 ,行使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頂第 1款所定質詢

之權時 ,對被質詢人課子各種義務及相應法律效果之規定 ,是本

條各項規定間具有體系上之密切關連性 ,於考量是否暫停其適用

時 ,應為整體觀察 。【25】

綜觀本條各項規定內容 ,立法者顯係於規範自身職權行使之

法律中 ,將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 第 1款後段所定 ,「 立法

委員在開會時 ,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之憲法責任政治規定 ,立法轉換為行政院院長及所屬各部會首

長 ,應對立法委員履行之各種具體法律上義務規定 ,並以裁處罰

鍰作為促使義務履行之強制手段 。然而 ,基於憲法責任政治之原

理 ,行政院對立法院所負之責任 ,乃屬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之政

治責任 ,不是法律責任 。上開規定將憲法上之政治責任規定 ,立

法轉換為法律責任之結果 ,非無違反憲法責任政治原則之疑慮 。

此外 ,立法者於憲法無明文之情形下 ,於規範自身職權行使之法

律中 ,自 行立法課予行政院院長及所屬各部會首長受立法委員質

詢時之各種具體法律義務 ,白 對行政院院長及所屬各部會首長行

使其憲法職權造成一定程度之限制 ,並有破壞憲法機關間平等相

維之憲法精神之虞 。綜上 ,本條各項規定 ,自 形式觀之 ,無疑已

涉及立法院是否違反憲法責任政治原則 ,及逾越其憲法職權分

際 ,並侵犯行政院之憲法職權與功能等有關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之

違憲爭議 。【26】

7



此外 ,本條第 2項規定中 ,明文課予被質詢人不得拒絕提供

資料之義務 。依此 ,立法委員於質詢時 ,即得對行政院院長及所

屬各部會首長當場或以書面要求提供資料 ,被質詢人非經主席同

意 ,不得拒絕。其所課子之義務內容 ,涉及立法院要求行政機關

提供資料之權限、程序與範圍等重大憲法爭議 ,業經司法院釋字

第 325號解釋 (下稱釋字 325)在案 ,嗣後又經司法院釋字第 729

號解釋 (下稱釋字 729)予 以補充。惟白形式上觀之 ,本項規定

內容 ,與釋字325相 關意旨存有明顯差異。【27】

詳言之 ,釋字 325明確宣示 :「 立法院為行使憲法所賦予之

職權 ,除依憲法第 57條第 1款 〔按 :現為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

第 2項第 1款〕及第 67條第 2項辦理外 ,得經院會或委員會之

決議 ,要求有關機關就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 ,必要時並得

經院會決議調閱文件原本。」是立法院為行使其憲法職權 ,除得

向行政院院長及其所屬部會首長行使質詢權與憲法第 67條所定

之詢問權外 ,尚得享有「要求提供參考資料權」(下稱參考資料獲

取權)及 「文件調閱權┘。而立法委員之質詢權 ,與立法院之參考

資料獲取權及文件調閱權 ,係屬不同屬性之權 r艮 ,其行使主體(前

者為個別立法委員,後者為立法院)、 行使對象(前者為行政院院

長及所屬各部會首長 ,後者為相關國家機關)、 獲取資訊方式 (前

者為被質詢人之答詢 ,後者為被請求機關所提供之資料或文件 )

及行使時點 (前者為立法委員開會時 ,後者則無限制),皆有不

同。然而 ,本條第 2項有關被質詢人不得拒絕提供資料之規定 ,

除使個別立法委員於質詢程序 ,即得要求被質詢人而非其所屬機

關提供資料外 ,亦毋須如釋字 325之要求般 ,應視資料屬性而分

由立法院院會或委員會決議始得為之。即令是機關首長 ,亦不當

然可不循一定行政程序即對外提供機關公務資料。是本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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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關於拒絕提供資料部分 ,自 形式觀之 ,與釋字 325之解釋意

旨明顯有別 ,就此而言 ,已存有違憲疑義 。【28】

另就本條第 8項規定而言 ,其賦子立法院得經院會決議 ,將

政府人員移送彈劾或懲戒之權限 ,涉及立法權 、行政權 、監察權

間之憲法權限分配問題。查我國憲法權力分立體制下 ,除對總統、

副總統之彈劾由立法院行使外 ,對其餘政府人員之彈劾權則專屬

監察院 ;至移送懲戒權 ,除由監察院提出彈劾案方式行使外 ,依

法有受懲戒情事之公務員所屬行政或主管機關首長 ,亦得依法為

之 ,而屬行政權之一環 。是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及其所屬部會首

長 ,乃至於其所屬公務員 ,於現行法制下 ,並無彈劾權與移送懲

戒權 。至立法院對同屬平行憲法機關之行政院院長及所屬部會首

長 ,於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下 ,是否享有移送彈劾之權 ,亦非無疑 ,

有待本件聲請案之本案審查時詳子論究。基此 ,立法院於本條第

8項所為自我授權規定 ,似 已改變其與行政權 、監察權間 ,就行

政院院長與所屬各部會首長等政府人員彈劾與懲戒之憲法權限

分際關係 ,自 形式以觀 ,已存有違憲疑義 。【29】

鑑於立法委員開會時 ,即得向行政院院長及所屬各部會首長

行使質詢之權 ,而有本條規定之適用 ,然本條規定既存有上述重

大違憲疑義 ,若遽子適用 ,勢將引發立法院與行政院間之憲政衝

突 ,甚至形成憲政僵局 ,不利民主憲政之有效運作 ,從而對憲法

權力分立 、責任政治原則等極重要公益造成難以回復之重大損

害。反之 ,如本條規定暫停適用 ,則立法委員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所享有向行政院院長及所屬各部會首長質

詢之權 ,仍得行使 ;立法院亦得依釋字 325及 729等解釋之意旨 ,

對相關機關行使參考資料獲取權及文件調閱權 。整體而言 ,立法

院相關憲法職權之行使 ,並不因本條規定暫停適用而受到 F＿
目一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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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綜上 ,為避免因本條規定之適用 ,致上述各種重大公益遭受

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有暫停其適用之急迫必要性與手段上之無

可替代性。經權衡本條規定暫停適用之利弊關係 ,顯然利大於弊 ,

是職權行使法第 25條規定應暫停適用。於本條規定暫停適用期

間 ,其修正前之原條文得暫子適用。【31】

(四 )人事同意權之行使部分 :職權行使法第 29條之 1第 3項 、

第 30條第 3項 、第 30條之 1第 1項及第 2項 【32】

上開規定就立法院對總統依憲法相關規定、總統或行政院院

長依相關法律規定提名之人選 ,行使人事同意權之審查程序 ,課

予被提名人下列義務 :1.於提出書面答復及相關資料時 ,除有行

政訴訟法所定得才巨絕證言之事由外 ,應 「提出結文 ,並應於結文

內記載已據實答復 ,絕無匿、飾 、增 、減 ,並已提出相關資料 ,

絕無隱匿資料或提供虛偽資料」;2.於審查程序列席說明與答詢

前 ,除有行政訴訟法所定得拒絕證言之事由並當場釋明外 ,「應當

場具結 ,並於結文內記載當據實答復 ,絕無匿、飾、增、減等語」;

被提名人拒絕依相關規定答復問題、提出相關資料 、提出結文或

具結者 ,委員會應不予審查並報告院會。此外 ,被提名人於提出

結文或具結後「答復不實、隱匿資料或提供虛偽資料者」,委員會

除應不予審查並報告院會外 ,經院會決議 ,尚得對之裁處罰鍰 。

【33】

上開規定除影響總統依憲法相關規定 ,就司法院、考試院與

監察院等憲法機關及審計長所享有之人事提名權 ,及總統或行政

院院長就相關法律所定人事提名權之有效行使外 ,其規定內容亦

足可牽制相關憲法機關、特定行政機關或職務之適時組成及其有

效運作 ,並妨害此等憲法上特別重要公益之實現 ,足使該等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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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受難以回復之一重大損害。鑑於上開考試院、司法院等憲法機關

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人事提名與同意程序進行在即
,而上開

規定如逕予適用 ,勢將立即影響行使人事提名權 、同意權與該人

事所屬憲法機關相互間之權限關係 ,對上開攸關憲法機關或特定

行政機關之適時組成及其有效運作等憲法上特別重要公益
,極可

能造成難以回復之重大韻害 ,有暫停其適用之迫切必要性與手段

上之無可替代性 。【34】

此外 ,被提名人尚不具被提名出任之公職人員身分、亦非司

法訴訟案件當事人或證人 ,其因上開規定結合同法第 29條之 1

第 2項規定 ,而被課予揭露或提出受詢問事項之相關資料之廣泛

義務 ,甚至可能因其答詢內容或所提供之資料而受到裁處罰鍰之

制裁 。僅從形式上觀之 ,其受憲法保障之相關權利
,包括人格尊

嚴 、隱私權等 ,極可能因此遭受侵犯 ,致可能蒙受難以回復之重

大損害。上開規定就被提名人相關憲法上權利之限制既存有違憲

疑義 ,為避免被提名人受憲法所保障權利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

害 ,亦有暫停其適用之迫切必要性與手段上之無可去日
夫代性。另一

方面 ,上開規定暫停適用下 ,立法院為行使其人事同意權
,仍得

依相關規定與程序 ,獲取審查必要之資訊 ,其人事同意權之行使

並不致受到妨礙 。【35】

綜上 ,經權衡就上開規定予以暫停適用之利弊 ,顯然利大於

弊 ,是職權行使法第 29條之 1第 3項 、第 30條第 3項 、第 30

條之 1第 1頂及第 2頂規定 ,應暫停適用。【36】

(五 )調查權之行使部分 :職權行使法第45條 、第 46條之 2第

3項 、第 47條 、第48條第 2項及第 59條之 1第 1項關於

調查委員會與調查專案小組部分 【37】

上開規定均涉及立法院調查權與文件調閱權之行使。查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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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調查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 ,．l隹其所

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等 ,應受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之 r艮制 ,

業經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 (下稱釋字 585)釋示 。上開解釋

就立法院行使調查權之組成方式、範圍、方法、對象、程序與強

制手段等事項 ,明確指出下列原則 :1.立法院調查權所欲調查之

事項 ,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有重大關聯 ,且凡國家機關

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 ,即非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

圍 ,且其行使應適當尊重行政特權 ;2.立法院調查權應由立法院

院會決議設立 ,並由立法委員組成之調查委員會行使之 ;3.於具

體案件 ,就所調查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行政特

權之範疇 ,或就屬於行政特權之資訊應否接受調查或公開而有爭

執時 ,立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宜循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 ,或以法

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 ,由 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 ;4.立法院調查

權之行使 ,除依釋字 325之意旨 ,向有關機關請求提供參考資料

或文件原本調閱權外 ,必要時得經院會決議 ,要求與調查事項相

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5.立法院為有效行

使調查權 ,得以法律由立法院院會決議 ,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 ,

於科處罰鍰之範圍內 ,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 ;6.立法院調查權個

案調查事項之範圍 ,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亦不得侵害

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範圍 ,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

成實質妨礙 。【38】

此外 ,前 已述及 ,立法院為行使職權 ,依釋字 325及 729等

解釋之意旨,得經院會或委員會之決議 ,行使參考資料獲取權 ,

或經院會決議 ,行使文件原本調閱權與偵查卷宗文件影本調閱

權 ;該等權力均係在輔助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 ,因 而須基於與

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或人事同意權案等憲法上職權之特定議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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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關聯者 ,始得為之 (釋字 729解釋意旨參照)。 【39】

上述 3則有關立法院參考資料獲取權 、文件調閱權與調查權

之解釋要旨,應為判斷本庭就上開規定是否有作成暫時處分必要

之重要參考 ,以下分述之 。【40】

1.職權行使法第 45條 【41】

本條第 1項明定 ,經院會決議所設之調查委員會
,以及經委

員會決議所設之調查專案小組 ,均得行使調查權與調閱權。其中
,

由委員會決議所設之調查專案小組亦得行使調查權與調閱權部

分 ,明顯與釋字 585所示意旨有間。此外 ,立法院得行使調查權

之調查事項 ,依本項規定 ,係 「相關議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相關

之事項」,涵蓋範圍相當廣泛 ,且僅須與 「立法委員職權相關」
,

而非必與立法院職權相關 ,即可為之 ,凡此皆與釋字 585中 明確

要求調查事項 ,須與立法院行使憲法職權有重大關聯之要件限

制 ,有明顯差異 。【42】

本條第 2頭明定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均得要求有關

機關 ,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 ,並均得舉行聽證
,要

求有關人員出席提供證言及資料 、物件 。亦即概括賦予調查委員

會與調查專案小組得要求有關機關提供參考資料之權
,並未依其

向有關機關要求提供之資料屬性 ,而分別規定調取資料之程序要

件 。．l任依上述釋字 325及 729之解釋意旨,立法院欲向有關機關

行使其參考資料獲取權者 ,須經院會或委員會之決議
,擬向有關

機關調閱文件原本或檢察機關偵查卷宗文件之影本者
,更須經院

會決議 ,始得為之 。就此而言 ,本頂規定與上開解釋意旨問
,已

存有明顯差異 。【43】

此外 ,本條第 2頂亦明定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 「得

舉行聽證 ,要求有關人員出席提供證言及資料」
,1l任依上述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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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585及 729之解釋意旨 ,立法院固得經院會或委員會決議 ,

要求有關機關提供參考資料等 ,或必要時經院會決議 ,要求與調

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政府人員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然受要求提

供資料之對象 ,僅限於組織性之「有關機關」,並不及於個人性之

「有關人員」。至於相關人民或政府人員,除僅負有以陳述證言或

表示意見方式 ,協助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義務外 ,似不當然負有

提供資料 、物件之義務 。就此而言 ,本項規定與上開解釋意旨 ,

亦明顯存有差異 。【44】

綜上 ,本條規定與釋字 325、 585及 729之相關解釋意旨 ,

自形式上觀之 ,均存有差異 ,而有違憲疑義。【45】

2.職權行使法第 46條之 2第 3項 【46】

本頂明定調查委員會成立後 ,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機

關亦本於職權進行處理相關案件時 ,調查委員會得停止調查。依

此 ,調查委員會亦得不停止調查 ,從而即可能與憲法保障其獨立

行使職權之國家機關 ,如監察機關、法院、檢察機關、獨立行政

機關等 ,產生彼此職權行使之衝突 ,致妨礙該等機關憲法上職權

之有效行使 ,於此範圍內 ,本項規定與釋字 325、 585及 729之

解釋意旨有間 ,存有違憲疑義。【47】

3.職權行使法第47條 【48】

本條第 1項明定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為行使調查

權 ,得要求政府機關、部隊、法人、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於

5日 內提供相關文件 、資料及檔案。但相關文件 、資料及檔案原

本業經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先為調取時 ,應敘明理由 ,並提供複

本」,亦即課子政府機關、部隊、法人、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

有依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之要求 ,提供文件 、資料及檔案

之義務 。ll隹依上述釋字 325及 729之解釋意旨,立法院行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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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獲取權者 ,須經院會或委員會之決議 ;行使文件原本調閱權

者 ,須經院會之決議 ;如擬向有關機關要求提供檢察機關就已偵

結案件偵查卷宗文件之影本者 ,亦須經院會之決議始可為之 。依

此 ,本項規定白形式上觀察 ,與上開解釋之意旨顯有差異 。【49】

此外 ,立法院得要求提供參考資料或行使文件原本調閱權之

對象 ,依上開解釋意旨,僅限於 「有關機關」
,並不當然包括私法

人、團體等組織 ,更不包括個人屬性之 「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是

否包括部隊 ,亦非無疑 。再者 ,依本條前 、後段規定之文義內容

觀之 ,前段所要求提供之文件 、資料及檔案 ,應係限於原本
,則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依本項規定對政府機關行使者
,原 則

上即屬釋字 325及 729所稱文件原本調閱權 ,其行使均須經院會

之決議 。又 ,本項後段涉及資料 、文件與檔案之原本業經司法機

關或監察機關先為調取之情形 ,此時往往該等資料 、文件或檔案

所涉事項 ,已在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本於職權處理中。此種情形

下 ,依釋字 325之解釋意旨 ,立法院是否仍得要求政府機關提供

相關資料 、文件或檔案之複本 ,實非無疑 。整體而言 ,自 形式上

觀之 ,本項規定顯然存有是否牴觸釋字 325、 585及 729解釋意

旨之違憲疑義 。【50】

本條第 2項則明定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為行使調

查權於必要時 ,得詢問相關人員 ,命其出席為證言
⋯⋯」,課予

「相關人員」於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行使調查權有必要

時 ,有接受其詢問及出席為證言之義務 。．l任如前所述 ,釋字 585

雖明示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 ,必要時得要求與調查事頭相關之人

民或政府人員 ,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但須經院會之決議始得為

之 。本項規定授權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 ,不經立法院院會

之決議 ,即得詢問相關人員 ,命其出席為證言 ,與釋字 585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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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意旨有間 ,亦存有違憲疑義。【51】

4.職權行使法第48條第 2項 【52】

本規定就 「法人、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違反本法規定 ,

於立法院調閱文件、資料及檔案時拒絕、拖延或隱匿不提供者」,

明定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 ,對之科處罰鍰 ,並得按玫處罰至改

正為止。此規定形式上雖屬裁處罰鍰之規定 ,然其據以為裁罰之

行為義務規定 (職權行使法第 47條 ),如上說明 ,與釋字 325、

585及 729解釋意旨顯然有間 ,於此範圍內 ,本項規定亦有違憲

曳是章峎 。【53】

5.〞｜、結 【54】

上開有關立法院調查權行使 ,包括要求提供資料 、調閱文件

及命相關人員為證言與接受詢問等之規定 ,均為立法院在未有憲

法明文下 ,於規範自身職權行使之法律中所創設 。僅以此而言 ,

該等規定對憲法權力分立制度之具體展現及對其他憲法機關職

權之具體行使與功能之發揮 ,即 已造成相當程度之衝擊 ;其形式

上與釋字 325、 585及 729之解釋意旨明顯存有差異所生之違憲

疑義 ,則可能進一步引發立法院與其他憲法機關間之權限與功能

分配 、憲法職權行使之競合等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憲政爭議 ,

對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下之憲政運作 ,影響甚鉅 。【55】

因此 ,上開規定如於其違憲疑慮經本案判決排除前 ,即遽子

適用 ,則該等規定將成為各憲法機關參與憲政實際運作所必須遵

循之具體法律依據 ,然其中就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所擬調查事項 ,

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行政特權之範疇而得不受調

查 ,發生爭議時 ,並未有配合調查權行使之特殊需求而設之紛爭

解決機制 ,相 關憲法機關間就此所生憲政爭議 ,足以嚴重干擾憲

政運作 ,危害白由民主憲政秩序 。此外 ,上開規定一經施行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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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設定之有違憲疑義之憲法權力關係 ,也將劇烈衝擊憲法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之意義與內涵。日後一旦聲請案本案就上開規定之法

規範憲法審查聲請為有理由 ,則 已發生並存續之違憲憲政實際運

作 ,及其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傷害 ,乃至已發生之朝野對立等

實際憲政衝突 ,均無從溯及排除而回復既往狀態 ,其對憲法權力

分立原則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造成之重大損害 ,往往也難以消

弭 。【56】

又上開規定如未暫停適用 ,而相關義務人依調查委員會或調

查專案小組之要求 ,被迫履行義務 ,則相關文件 、資料 、檔案、

證言與陳述內容等所包括之重要資訊或秘密 ,一旦被迫提供或揭

露 ,往往如覆水難收 ,對義務人受憲法保障之相關權利 ,如隱私

權 、資訊隱私權 、保障營業秘密之財產權及不表意自由等 ,亦將

造成不可逆之韻害 ,幾無回復原狀之可能。尤有甚者 ,如義務人

為政府機關或部隊時 ,其被要求提供之文件 、資料或檔案極有可

能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事項 ,該等資訊一經被迫揭露 ,更無回收之

可能 ,對國家安全等極重要公益之影響甚鉅 。如日後聲請案本案

就上開規定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為有理由 ,相 關課子義務之規

定違憲時 ,國 家安全等極重要公益 ,或義務人因其相關憲法上權

利遭受限制所生之損害 ,均屬重大且難以回復 。【57】

反之 ,如暫停上開規定之適用 ,即可及時有效避免白由民主

憲政秩序下之權力分立原則與國家安全之維護等極重要公益 ,及

憲法所保障之相關權利 ,遭受上述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此外 ,

以暫時處分命暫停上開規定之適用者 ,僅延後上開規定適用之時

點 ,並未改變其規範內容 ;嗣後如聲請案本案就上開規定之法規

範憲法審查聲請為無理由時 ,上開規定即當然恢復適用 ,其規範

效力毫不受影響 。況上開規定乃有關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新規

17



定 ,暫停其適用之結果 ,應不致對立法院相關憲法上職權之行使

造成窒礙難行之影響。【58】

綜上 ,為避免上開規定一經適用 ,致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之

權力分立原則與國家安全等極重要公益 ,及人民受憲法所保障之

相關權利 ,蒙受難以回復之重大韻害 ,有暫停其適用之迫切必要

性與手段上之無可替代性。經權衡是否暫停上開規定之適用之利

弊得失 ,及 日後本案聲請有無理由之影響 ,整體而言 ,可認暫停

適用上開規定之利益 ,遠大於不暫停適用之利益 ,是職權行使法

第45條 、第 46條之 2第 3頂 、第 47條及第 48條第 2項規定 ,

應暫停適用。又 ,職權行使法第 45條既暫停適用 ,職權行使法

第 59條之 1第 1項 關於調查委員會與調查專案小組部分 ,亦應

一併暫停適用。【59】

於上開條文暫停適用期間 ,其修正前之職權行使法第 45條

及第 47條規定得暫予適用。【60】

(六 )聽證會之舉行部分 :職權行使法第 59條之 3第 2項 、第

59條之 5第 2項 、第4項 、第 5項及第 6項 【61】

上開規定明定應邀出席聽證會之人員 ,非有正當理由 ,不得

拒絕出席 ;無正當理由缺席 、拒絕表達意見、寸巨絕證言、拒絕提

供資料者 ,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 ,予以裁處罰鍰 ,並得連續處罰 ;

出席聽證會之政府人員為證言時 ,為虛偽陳述者 ,依法追訴其刑

事責任 ;出席聽證會之社會上有關係人員為證言時 ,為虛偽陳述

者 ,則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 ,對之裁處罰鍰 。依此 ,上開規定課

予受邀出席聽證會之人員 ,負 有出席 、表達意見、提供證言 、提

供資料及不得為虛偽陳述等積極作為義務 ,違者即可能遭裁處罰

鍰或依法追訴其刑責。【62】

查職權行使法於第 9章之 1新增聽證會之舉行相關規定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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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 59條之 1第 1項明定 ,立法院各委員會得依憲法第 67條第

2項之規定舉行聽證會 。是立法院內部所設各種委員會舉行聽證

會 ,並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聽證會表達意見與

證言 (職權行使法第 59條之 3第 1項後段規定參照),係以憲法

第 67條第 2項規定為據 。然而 ,憲法第 67條第 2項所定 「各種

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其 中邀

請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部分 ,是否已課子其負有無正

當理由 ,不得拒絕出席委員會及不得拒絕陳述意見之憲法義務 ,

實非無疑 。就此而言 ,職權行使法第 59條之 3第 2項 、第 59條

之 5第 2項及第 6項規定適用於社會上有關係人員部分 ,於委員

會依憲法第 67條第 2項規定舉行聽證會時 ,明文課子受邀之社

會上有關係人員 ,無正當理由不得缺席 、拒絕表達意見、拒絕證

言等法律上義務 ,其規定是否逾越憲法第 67條第 2項規定之規

範意涵 ,已非無疑 ,僅 自形式上觀之 ,容有違憲疑義。【63】

又 ,上開規定課予社會上有關係人員提供資料之義務部分 ,

查憲法並無要求人民應配合立法院職權行使而提供資料之明文 ,

至今所有司法院解釋與本庭裁判 ,亦未見有就立法院為行使其自

身憲法職權 ,即得立法課予人民提供資料義務表示見解者。僅以

此而言 ,此部分規定自形式上觀之 ,容有違憲疑義。尤有甚者 ,

上開規定對人民課予提供資料之義務 ,並未設定資料範圍、得拒

絕提供資料之正當事由 ,及發生爭議時之爭議解決機制等之規

定 ,對被課子義務之人民受憲法保障之相關權利 ,如隱私權 、資

訊隱私權與財產權等憲法上權利影響至鉅 ,益見此老r分規定存有

違憲疑義 。是職權行使法第 59條之 3第 2頂 、第 59條之 5第 2

頂及第 6項規定 ,明文課子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原則上不得拒絕出

席 、表達意見、證言及提供資料等義務 ,已有立法院是否逾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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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職權之違憲疑義。【64】

另就受邀出席聽證會者為政府人員之情形而言 ,司 法院釋字

第 461號解釋 (下稱釋字 461)固 明確指出 ,本於民意政治及責

任政治之原理 ,行政院應依憲法規定對立法院負責 ,故 「凡行政

院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公務員,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不受外告r

干涉之人員外 ,於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 67條第 2項規定

邀請到會備詢時 ,有應邀說明之義務」,且明示立法委員得就有關

機關依釋字 325解釋意旨所提供參考資料之疑義 ,邀請到會之政

府人員說明。．l任 自該號解釋之意旨亦可確知 ,政府人員代表其所

屬機關 ,應邀至立法院各種委員會備詢及說明之義務 ,係基於民

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憲政原理 ,是行政院對立法院所負之責任 ,

乃屬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之政治責任 ,不是法律責任 。職權行使

法第 59條之 5第 2項 、第 4項及第 5項規定 ,對應邀出席聽證

會之政府人員 ,課子其原則上不得拒絕表達意見、證言等義務 ,

將政府人員所屬憲法機關於憲法上所負、最終係對民意負責之政

治責任 ,立法轉換為其個人之法律上責任 ,並以罰鍰等強制手段

迫其履行義務 ,明顯已生立法院為行使自身憲法上職權所為相關

立法 ,是否逾越其憲法職權並侵犯其他憲法機關職權 ,從而有違

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之疑義。【65】

再者 ,職權行使法第 59條之 5第 2項規定 ,對應邀出席聽

證會之政府人員 ,尚課子其有提供資料之法律上義務 。然而 ,如

前所述 ,依釋字 325、 461及 729之解釋意旨所示 ,立法院獲取

資料權之行使 ,均應經院會或委員會之決議 ,且要求提供資料之

對象應為相關機關 ,而非個人。況公務員個人亦無從自主決定是

否對外提供其所屬機關戶斤掌有之公務資料。於此範圍內 ,職權行

使法第 59條之 5第 2項就課予提供資料義務之規定 ,亦存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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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為行使自身憲法上職權所為相關立法 ,是否逾越其憲法職權

並侵犯其他憲法機關職權 ,從而有違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之疑義 。

【66】

至職權行使法第 59條之 5第 4項規定 ,其規範意旨與同法

第 25條第 8項規定相當 ,亦存有相同之違憲疑義 ,於此不贅。

【67】

上開規定既均存有違反憲法權力分立原則與干預相關人民

憲法上權利等違憲疑義 ,如於本件聲請案之本案判決排除其違憲

疑慮前 ,即遽子適用 ,則其中涉及立法院是否逾越其憲法職權分

際 ,而違反憲法權力分立原則部分之疑義 ,將對憲法權力分立原

則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意義與內涵造成劇烈衝擊 ;日 後即便聲

請案本案就上開規定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為有理由 ,已發生並

存續之違憲憲政實際運作及其所致之憲政衝突等 ,均無從溯及排

除而回復法律適用前之法秩序狀態 ,憲法權力分立原則與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所蒙受之重大損害亦難以回復 。此外 ,對受邀出席人

員 ,尤其是不具公職身分之社會人士而言 ,將因上開規定所課予

之強行性義務 ,而有被迫違反自身意願出席聽證會、表達意見、

提供證言與資料之極大風險 ,亦足以對其憲法上權利造成無可

復之重大損害。【68】

反之 ,如暫停上開規定之適用 ,除可及時有效避免白由民主

憲政秩序下之權力分立原則等極重要公益 ,及人民受憲法保障之

相關權利 ,遭受上述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外 ,本庭以暫時處分暫

停上開規定之適用 ,實僅延後上開規定適用之時點 ,並未改變其

規範內容。嗣後如聲請案本案就上開規定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

為無理由時 ,上開規定即當然恢復適用 ,其規範效力毫不受影響。

況上開規定暫停適用期間 ,立法院各委員會仍得依職權行使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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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暫停適用之相關規定 ,舉行聽證會 ,尚不致對立法院相關憲法

職權之行使 ,造成窒礙難行之影響。【69】

綜上 ,鑑於上開規定之違憲疑義 ,如不暫停適用 ,足使憲法

權力分立原則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等極重要公益 ,及人民受憲法

保障之相關權利 ,蒙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有暫停適用上開規

定之迫切必要性與手段上之無可替代性。且經權衡暫停適用上開

規定之利弊影響 ,顯然利大於弊 ,是職權行使法第 59條之 3第

2項 、第 59條之 5第 2項 、第 4項 、第 5項及第 6項規定 ,應暫

停適用。【70】

(七 )刑法第 141條之 1規定部分 【71】

本條明定 :「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 ,就其所知之重

要關係事項 ,為虛偽陳述者 ,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20萬

元以下罰金。」係刑法中首度以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

之表意行為 ,作為犯罪行為予以處罰之規定 ;究其規範脈絡 ,應

係配合職權行使法第 25條第 2項 、第 9項及第 59條之 5第 5項

規定所為刑罰規定。是本犯罪之構成 ,應以上開規定對相關政府

官員所課子之陳述義務為前提。考量上開刑罰前提所在之規定均

已暫停適用 ,本條刑罰規定如不暫停適用 ,則 因任何人均得為犯

罪之告發 ,檢察機關即應依法處理 ,從而被告發人將因本條規定

而受犯罪追訴 ,致蒙受難以回復之程序性重大不利益。是刑法第

141條之 1規定應一併暫停適用。【72】

(八 )職權行使法其餘規定 ,經核尚無暫停適用之迫切必要性 ,

此部分暫時處分之聲請應子駁回。【73】

五 、據上論結 ,本楚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43條第 1項規定 ,裁定

如主文 。【74】

六 、本件暫時處分裁定 ,有憲法訴訟法第 43條第 4項規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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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時 ,失其效力 ,附此敘明 。【75】

中 華 民 國  113年  7

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炯燉
黃瑞明

謝銘洋

蔡宗珍

陳忠五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

月   19    日

許志雄

詹森林

呂太郎

蔡彩貞

尤伯祥

張瓊文

黃昭元

楊惠欽

朱富美

主 文 項 攻 同 意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大 法 官

第一項 關於

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第 25

條第 5項 、第

6項 、第 7項

、第 30條之

l第 2頂 、第

48條第 2項

及刑法第 141

條之 1規定部

分

許大法官宗力 、蔡大法官炯燉 、

許大法官志雄 、黃大法官瑞明 、

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 、

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 、

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 、

朱大法官富美 、陳大法官忠五 、

尤大法官伯祥

張大法官瓊文 、蔡大法官彩貞

第 一  項
其餘條文部分

全體大法官 無

第 項 全體大法官 無

第 項 全體大法官 無

【意見書】

部分不同意見書 :蔡大法官彩貞提出 ,張大法官瓊文加入 。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劉育君

中 華 民 國  l13年  7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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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釋字第七二九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羅昌發大法官 提出

本件涉及職 司國家立法之立法院與職司犯罪偵查之最高

法院檢察署間之權限爭議 。如何確保國家兩頂重要權力互動

之平衡與兩者職權之完整行使
,對 國家發展及憲法原則之確

保 ,至為重要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兩頂主旨
,包括立法院不

得調閱偵查中案件之卷證 ,但得在一定條件下調閱已結案之

偵查卷證 。本席對此敬表同意 。然本席對於多數意見就有關

立法院調閱已結案偵查卷證所設條件
,認為尚有全盤思考及

補充之必要 ;對於不受理部分 ,亦認仍有討論之餘地 。爰提

出本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期有助於立法院及檢察機關

之合理互動及未來制定或修改相關法律之參考 。

壹 、立法院調閱權之性質及其憲法界線

一 、立法院調閱權係國會行使其職權所當然附隨之權力
,為

輔助其憲法職權之重要工具。立法院透過向其他機關行

使要求資訊之權 (p0werto seek in㎞阻斑iOn),獲取相

關文件、資訊 ,使其行使職權更為妥適周延 。為達此目

的 ,受調閱機關 ,白 有在符合憲法原則之條件下
,充分

配合之義務。然受調閱機關亦有其憲法或法律上之固有

權能 ,且有正常行使其職權之義務 。由於立法院與受調

閱機關各有憲法或法律上權限
,兩者不免發生衝突。基

於憲法原則釐清此等界限 ,關 乎機關間之合理運作及憲

法之要適適用。

二 、多數意見認為 ,立法院調閱權之界線
,係基於權力分立

(Separ斑ionOfp0wers)與 相 互 制 衡 (checkand仇 1鈕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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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理。本席同意分權之下五院間之互動與運作 ,應受

此原則之規範。權力分立與相互制衡之目的在透過國家

行政 、立法、司法等權力之相互牽制與制約 ,而達到防

止機關濫權之目的。故有關立法院行使文件調閱權界線

之釐清 ,亦應由此原理出發。立法院對國家其他機關行

使調閱權 ,自 對其他機關產生制衡效果 ;而其他機關在

嚴格條件下 (如 已影響其獨立行使職權時)得拒絕調閱

文件 ,亦屬對立法院之制衡 。

三 、ll任權力分立與相互制衡係抽象之憲法原理 ,無法自行運

作而解決實際爭議。本院自須提供完整而可資操作之判

斷準則 ,協助釐清國家不同權力 (特別是立法院與國家

其他權力)間之合理互動關係。

四、本席認為 ,立法院得否對其他機關行使文件調閱權 ,應

以二階段方式判斷。第一階段應判斷所欲調閱之文件是

否屬於豁免調閱之事項 ;亦即 ,應先確認調閱文件是否

屬於受調閱機關依憲法或法律獨立行使職權或屬行政

特權之範圍。第二階段則應權衡相關因素 ;亦即 ,立法

院所擬調閱之文件如非屬於受調閱機關獨立行使職權

或行政特權之事項 ,則應考量文件之調閱與立法院整體

及個別立法委員行使職權關聯性之高低、對保障人民基

本權利或促進公共利益程度高低、對人民基本權利負面

影響之程度、調閱之範圍及對受調閱機關正常行使職權

之影響、立法院之決議情形等因素 ,以決定立法院得否

行使調閱權 ;而在綜合判斷此等因素時 ,應朝有利於允

許立法院行使調閱權之方向思考 。故就第二階段而言 ,

立法院是否得就特定事項行使調閱權 ,並非有簡易且機

械式之答案 ;而應係整體衡酌相關因素之結果 (其操作
2



方式見後述 )。

五 、多數意見所提供之判斷因素包括 :目 的與範圍明確之特

定議案、與立法院憲法職權有重大關聯、非法律所禁止

等實體要件 (見本號解釋文及理由書第二段與第三

段 )。 雖較為簡易 ,但未能考量所欲行使調閱文件之權

對公益、人民權利、受調閱機關正常行使權力等之正面

與負面影響 ,完整性自有不足而有補充必要 。

六 、立法院調閱權與其行使調查權之關係 :

(一 )如前所述 ,立法院調閱權係國會行使職權所當然附隨

之權力 ,為輔助其職權之重要工具 。而依本院釋字第

五八五號解釋 ,立法院調查權亦係 「立法院行使其憲

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 ,使其得以 「有效行使

憲法所賦子之立法職權」。立法院行使調查權之方法

並非特定 ,其可能以調閱文件之方式行使調查權 ;然

其調閱權之行使 ,亦可能與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毫無關

係 。故立法院調閱權與其調查權 ,在行使時可能有重

疊之處 ;然兩者並無必然之隸屬關係 。

(二 )由於本號解釋與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所規定之要

件並非完全相同 (例如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規定 ,調

查權之程序 ,如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調查權之組織 、

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守之程序

與司法救濟程序等 ,應以法律為適當之規範 ;如 因特

殊例外情形 ,就特定事項之調查有委任非立法委員之

人士協助調查之必要時 ,則須制定特別法。此為本號

解釋所無 )。 故如立法院有因行使調查權而必須調閱

文件時 ,究應依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抑或本號解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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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之原則為之 ,不無疑問。本席認為 ,立法院如有

行使國會調查權時 ,自 應 「整套」適用釋字第五八五

號解釋所定之原則 ;亦即因行使國會調查權所附帶進

行之調閱文件措施 ,屬於調查權的一環 ,自 應一體適

用該號解釋 。

貳 、第一階段之判斷 :所擬調閱文件是否獨立行使職權或行

政特權之範圍

一 、立法院對他機關獨立行使職權之事項不得行使調閱權 :

(-) 「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職權┘與 「受法律保障獨立行
使職權」 :國 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 ,有受憲法層次保

障及受法律層次保障之差異。前者如憲法第八十條所

規定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八十八條所規定

考試委員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憲法增修條文第七

條第五項戶斤規定監察委員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此

等獨立行使職權 ,不僅為各該機關或人員之義務 ,亦

屬其憲法上之保障 。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即載

謂 :「 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 ,如 司

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考試機關對於應

考人成績之評定 、監察委員為糾彈或糾正與否之判

斷」。後者 (受法律層次保障者 )如公平交易委員會

組織法第八條所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依法獨立

行使職權 。

(二 )立法院對 「受法律保障獨立行使職權┘之機關行使調

閱權同受限制 :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僅宣示立法院對

於 「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職權」之國家機關及其人員

行使調閱文件之權 ,受有限制 ;但未宣示立法院對於

玲



(I三 )

(四 )

「受法律保障獨立行使職權┘之國家機關及其人員行

使調閱文件之權 ,是否亦受相同之限制 。本席認為
,

以法律保障國家機關及其人員獨立行使職權者
,係 因

其職權在性質上必須以客觀中立方式行使
,始能達成

法律賦予之任務並實現立法目的 ;故在立法院調閱權

問題上 ,與 「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職權┘之情形並無

實質上差異。立法院對之行使調閱權
,白 亦有本質上

之限制 ,而不應導致影響其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之

結果 。

行使文件調閱權之限制 ,僅包括確有影響 「獨立行使

職權┘之事項 :前述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已明確

宣示 ,受獨立行使職權保障之機關 ,並非所有事項均

得排除立法院調閱權 。該號解釋就獨立行使職權之事

項舉例謂 :「 如 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

解」、「考試機關對於應考人成績之評定┘、「監察

委員為糾彈或糾正與否之判斷」等。故倘比等機關受

立法院調閱之事項並非獨立行使職權之範圍 (例如此

等機關之預算執行等事項 ),自 仍屬立法院調閱權行

使之對象。

檢察機關屬 「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職權」之機關
:檢

察機關屬於廣義司法之一環 。雖檢察機關在行政體系

上係歸於行政權之下 ,然其行使職權之獨立性
,已明

定於法律 (即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一條所規定「檢察官

對於法院 ,獨立行使職權」)。 且本院釋字第三二五

號解釋更進一步宣示 :「檢察官之偵查與法官之刑事

審判 ,同 為國家刑罰權行使之重要程序 ,兩者具有密

切關係⋯‥,其鞥外行使職權 ,亦應同受保障」。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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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三九二號解釋亦謂 :「檢察機關行使之職權當屬

廣義司法之一」。故檢察官行使職權之獨立性 ,在憲

法原理上 ,亦屬「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職權」之範圍。

在其獨立行使職權之範圍內 ,立法院對之自不得行使

文件調閱權 。

(五 ) 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之範圍 :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

之範圍 ,包括犯罪偵查與追訴 。案件偵查進行中 ,立

法院自不得調閱偵查卷證 。偵查終結後 ,如 已起訴而

在法院審理程序中 ,因法院亦屬憲法保障獨立行使職

權之機關 ,故立法院亦不得調閱其卷證 ;此部分亦屬

明確 。有疑問者 ,在不起訴處分確定後 ,檢察機關是

否得以有另案偵查為由 ,拒絕立法院調閱卷證 。多數

意見以立法院在此情形進行調閱卷證 ,須非 「有妨害

另案偵查追訴之虞」之情形 (見本號解釋文及理由書

第三段 )。 本席認為 ,允許以另案偵查為理由拒絕調

閱文件 ,可能造成檢察機關以另案偵查作為規避立法

院行使文件調閱權之藉口。故在個案認定檢察機關是

否有因獨立行使職權之事由而得拒絕立法院行使調

閱權時 ,自 應嚴格檢視是否確有另案偵查在進行中 ,

且調閱文件是否對另案之偵查確有妨害。

(六 )「簽結」之問題 :本號解釋文提及 「未經起訴而以其

他方式結案」 (未使用 「簽結」之語);解釋理由書
則提及 「檢察實務上之簽結┘ (見理由書第三段 )。

由於 「簽結」 (或稱 「行政簽結」)並非刑事訴訟法

所明文承認 ,與法律保留原則尚有杆格 ;且簽結程序

又不受任何法律規範 ,易 使犯罪偵查過程受不當影

響 ,且可能剝奪或減損關係人應有之權益 。制度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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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檢討及法制化之必要 。監察院亦曾通過糾正案

(糾 正案文號為-0一 年八凋十六日院台司字第
l01263032冷 號函)指 出,法務部逕以行政規則准「他

字案件」行政簽結 ,欠缺法律授權依據
,且難以完全

排除影響人民權益的可能 ,不符法律保留原則
,有違

法治國積極依法行政原則。本件多數意見將法制上有

疑義之 「簽結」納入解釋理由書
,不 啻係本院以憲法

高度 ,肯定此種有法制疑義之實務作法。本席認為甚

不要適 。

二 、立法院對行政特權之事項應予尊重 :

(一 )行政特權 (executivepriVilege)之 概念及其範圍 :本

院於釋字第六二七號解釋曾表示 :「依權力分立與制

衡原則 ,行政首長依其固有之權能 ,就有關國家安

全 、國防及外交之國家機密事項 ,有決定不予公開之

權力 ,屬行政首長行政特權之一部分
,本院釋字第五

八五號解釋足資參照 ,此即我國憲法上所承認行政首

長之國家機密特權 。」故我國憲法上應承認行政特權

之概念 ,作為拒絕立法院調閱文件之原因 ;而 其範

圍 ,應限於國家安全 、國lξ方及外交等國家機密事項 。

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則謂 :「行政首長依其行政

權固有之權能 ,對於可能影響或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

作之資訊 ,均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力 ,乃屬行政權本

質所具有之行政特權。立法院行使調查權如涉及此類

事項 ,即應予以適當之尊重。」其對行政特權之界定
,

包括 「依其行政權固有之權能 ,對於可能影響或干預

行政部門有效運作之資訊」。按行政特權固在避免國

會藉由調閱文件而干預行政部門之有效運作 ;然不應
7



擴張至凡足以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作者 ,均屬行政特

權之範圍。故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對行政特權之界

定 ,顯然過度廣泛 。

(二 )本席認為 ,行政特權係憲法原理所推衍而來 ,目 的在

界定專屬於行政機關而得不與立法機關分享之特殊

行政領域 。為使國會有效行使職權 ,自 不宜過度限制

其要求資訊之權 ;故國家機關如欲以行政特權為由排

除立法院所行使之調閱權 ,實不應過於氾濫。應限於

個案有合理基礎可信調閱該文件將影響國家安全 (例

如國防、外交及其他國家機密事項)時 ,始許行政機

關以行政特權為由拒絕立法院調閱文件。故行政特權

之範圍 ,應以釋字第六二七號解釋所列者為準 。

(一三) 檢察機關職司犯罪之偵查與追訴 ,而非主管國家安全

事項 ,故應無本於其職權而生之行政特權 。有關立法

院對檢察機關行使文件調閱權之限制 ,主要應在確認

是否影響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 ;檢察機關並無拒糸色

立法院調閱卷證之行政特權。然如個案有合理基礎可

信所調閱之偵查卷證涉及國家安全 ,且如所涉之行政

機關 (如 國家安全 、國防、外交之主管機關)明確要

求檢察機關拒糸色立法院之調閱時 ,檢察機關在有關國

家安全機密事項範圍內 ,仍應尊重行政機關之行政特

權 ,而拒絕立法院對偵查卷證之調閱。多數意見未處

理此部分 ,自 有補充之必要 。

基 、第二階段之判斷 :是否允許調閱權應衡酌之因素

一、如前所述 ,立法院行使文件調閱權 ,如屬於受調閱機關

獨立行使職權或屬行政特權之事項 ,自 不應許其調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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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非屬此等事項 ,則應考量文件之調閱與立法院整體及

個別立法委員行使職權關聯性之高低、對保障人民基本

權利或促進公益程度高低、對人民基本權利負面影響之

程度、對受調閱機關正常行使職權之影響、立法院決議

情形等因素 ,以決定立法院得否行使調閱權以及其行使

調閱權之範圍 ;且在綜合判斷上述因素時
,應朝有利於

允許調閱之方向思考。本件情形 ,涉及調閱檢察機關偵

查卷證 ;如偵查終結而不起訴確定後 ,已不屬於檢察機

關獨立行使職權之範疇 ,自 應依此等因素判斷立法院是

否得對檢察機關行使調閱權 。

二 、相關因素之衡酌 :

(一 )調閱文件與立法委員行使職權關聯性之高低 :多數意

見認為所欲調閱之文件必須與立法院行使其憲法上

職權有 「重大關聯」 (見本號解釋文及理由書第二

段 )。 本席認為 ,不 宜以通案之方式設置過高之調閱

門檻 。調閱文件與立法院或立法委員行使職權關聯程

度高低 ,應僅為衡量因素之一。例如 ,倘立法院所擬

制定之法律或立法委員所擬行使之職權與保障人民

基本權利或促進重要公共利益關係甚為密切
,縱使尚

未能明確證明所調閱之文件與其法案或職權之關聯

達重大之程度 ,仍應許立法院行使調閱權 。

(二 )對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或促進公共利益程度高低 :權力

制衡之最原始功能在於避免國家機關濫權
,並使人民

權利得以確保。故在衡量立法機關在個案得否行使調

閱權時 ,自 應考量調閱之目的所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或

促進公共利益程度之高低 。倘若立法事項屬於較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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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性之法規 ,而與人民基本權利及公共利益關係較不

密切者 ,則調閱權之行使 ,自 應較為審慎 。倘涉及保

障人民基本權利或促進公共利益之程度甚高 ,則應對

立法院調閱權之行使給予有利之考量 。

(三 )對人民基本權利影響之程度 :立法院對行政機關行使

文件調閱權 ,固 可能積極促進人民權利及公益之保

障 ,然其亦有可能造成部分關係人權益受損害。例如

本件多數意見所提及個人名譽、隱私及營業秘密等事

項 ,可能因調閱而受侵害。如所擬調閱之文件涉及影

響人民基本權利之事項 ,自 應較為審慎 ;然倘立法院

在調閱時明確宣示其在調閱過程中設有保護比等名

譽 、隱私及營業秘密等之具體方法 ,則應予以有利之

考量 。

(四 )調閱之範圍及對受調閱機關正常行使職權之影響 :如

所欲調閱文件之範圍甚廣 ,以較審慎之態度決定調閱

權之行使 ,較為適當 ;如調閱之內容較為限定 ,則應

朝較有利於調閱權行使之方向考量。另如調閱權之行

使將影響受調閱機關正常行使職權 (例如行政機關必

須耗費大規模人力、物力準備受調閱文件 ;或調閱文

件原本將影響其行政程序之進行 ;或調閱文件將對行

政機關人員合法行使職權造成不當之寒蟬效應等),
應以較為謹慎之方式決定調閱權之行使 。

(四 )立法院決議情形 :倘立法院係由院會決議調閱某項文

件 ,則其正當性甚高 ;在衡酌是否允許調閱及決定調

閱範圍時 ,應給予最大的空間。倘立法院係由委員會

作成調閱文件之決議 ,則對所欲調閱之文件與其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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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間關聯性 ,應有較高的要求 ;就其調閱是否對機

關之正常行使職權產生影響
,亦颶以較為謹慎之態度

判斷 。多數意見認為 ,有 關偵查終結後調閱偵查卷證

原本及與原本內容相同之影本者
,應經立法院院會同

意 ;要求提供參考資料者 ,由 院會或其委員會決議為

之 。其係以機械性公式決定立法院內部決議程序
,似

過度介入立法機關之運作方式
,並非適當。立法院內

部之決議過程 ,颶僅為考量其得否行使調閱權之因素

之 一 。

三 、立法院對所調閱文件之使用 ,屬於其自律範圍
,且可能

涉及立法委員言論免責權之事項
,本院應無過度置喙之

餘地。多數意見認為 ,立法院及其委員對於因調閱文件

而知悉之資訊 ,「不得就個案偵查之過程 、不起訴處分

或以其他方式結案而未經起訴 (例如簽結)之結論及內

容 ,為與行使憲法上職權無關之評論或決議┘ (見本號

解釋理由書第四段 )。 本席認為
,此項限制有過度干涉

立法院及其委員職權行使方式之嫌 ;本席無法同意。

肆 、解決爭議之機制

一、多數意見認為
,立法院行使文件調閱權而與受調閱機關

發生之個案爭議 ,宜由雙方循協商途徑合理解決
,或以

法律明定由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法律機制 (見本號解釋

理由書第六段 )。 本席敬表同意。

二 、本席認為 ,由於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構
,受調閱之

機關多子尊重 ,故其與國家其他機關產生之個案爭議
,

並不常見。且調閱所生之爭議
,常與憲法之解釋與適用

有密切關係。本院大法官對解決此種個案爭議
,應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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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貸。將來立法時 ,自 宜以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此種爭議

之機關。由於本號解釋已宣示處理此種爭議案件之憲法

原則 ,所欠缺者僅為司法機關審理程序之依據 。立法院

現階段正審查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下稱大審法 )

修正草案 ;本席認為 ,在大審法中增列立法院文件調閱

權之個案爭議由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之規定 ,最為

可行。另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謂 :「如於具體案件 ,

就所調查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行政

特權之範疇 ,或就屬於行政特權之資訊應否接受調查或

公開而有爭執時 ,立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宜循合理之途

徑協商解決 ,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 ,由 司法機

關審理解決之。」故在增列立法院調閱權個案爭議之處

理機制時 ,自 應就立法院調查權個案爭議之處理 ,一併

系內入 。

伍 、有關不受理部分之不同意見

一、「監聽調閱專案小組運作要點」第十一點及第十二點應

得為解釋憲法之客體 :

(一 )依大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 中央或地方機
關⋯⋯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 ,⋯⋯適用法律

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

法。本件聲請機關係主張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決

議通過之 「監聽調閱專案小組運作要點」(下稱運作

要點)第十一點 (「 本小組會議召開時 ,得邀請被調

閱文件之機關首長率同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及第
十二點 (「本小組為應調閱文件需要 ,得赴調閱對象

之所在地或相關單位查訪 ;及訪談相關人士 。」)之
規定 ,逾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五條之範圍 ,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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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憲法第六十三條及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多數

意見係以該運作要點性質上屬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

員會內部議事運作之事項
,而不生法律或命令牴觸憲

法之問題 (見本號解釋理由書末段 )。

(二 )本席認為 ,多數意見對於大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所規定 「命令」涵義之解釋過於狹隘。本院以往曾多

次將無直接拘東外部效力之行政規則納為解釋對象

(例如以諸多行政機關內老汗之函釋作為本院解釋客

體 )。 某一規範究竟是否得為本院解釋客體
,關鍵在

於其規定內容以及實際適用上
,是否可能或已經 「溢

出」內部規範之效力 ,而產生外部之效果。倘某一規

範 ,可能或已經產生外部效果
,而影響人民基本權利

或其他機關職權之行使 ,白 有檢視其是否符合憲法規

範之必要 ,而不能純以機關之內部規則或事項視之 。

運作要點之目的固在於協助調閱專案小組之內部運

作 ,然其第十一點及第十二點不僅規範內部運作
,且

分別規定邀請被調閱文件之機關首長率同有關人員

列席 ,及赴調閱機關之所在地或相關單位查訪及訪談

相關人士等。此係規範立法機關與受調閱機關之互動

關係。故此等規定已發生規範受調閱機關及其人員之

效果。本院對此種規範 ,自 有予以解釋之正當性與必

要性。多數意見未能藉此釐清行使調閱權之方法是否

得包括邀請被調閱機關人員列席及赴被調閱機關查

訪及訪談 ,以及邀請列席 、查訪 、訪談有無一定憲法

上界線 ,甚為可惜 。本席無法同意。

二 、本件亦應有中央機關適用法律見解歧異之情形
,而颶予

以統一解釋 :

13



(一 )大審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係規定 ,「 中央或地方機
關 ,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 ,與本機關

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

異者」,得聲請統一解釋 。本件聲請機關係主張立法

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五

條第一項向聲請機關調閱偵查卷證 ;．l隹聲請機關依本

院釋字第五八五號、第六三三號解釋意旨及政府資訊

公開法等法律規定 ,並無提供給閱之義務 ;且依法院

組織法第六十六條第十項規定 ,檢察總長除年度預算

案及法律案外 ,無須至立法院列席備詢 ;此與運作要

點第十一點規定調閱專案小組會議召開時得邀請被

調閱文件之機關首長含檢察總長率同有關人員列席

說明之見解亦屬有異。多數意見則認為聲請機關並未

敘明其與他機關就同一法律或命令所已表示之見解

有異 (見本號解釋理由書未段 )。

(二 )本席認為 ,大審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所持見

解」及「所已表示之見解」,與同條項第二款規定「所

表示之見解」及「所已表示之見解」應有不同之解釋 。

大審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係規定 「人民、法人或政

黨於其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認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

或命令所表示之見解 ,與其他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

判 ,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者」,而聲請解釋 。自必須有不同審判系統之二法院

所為之確定終局裁判見解有異。且其見解必定已經表

示於確定終局裁判之裁判書中。然同條項第一款係處

理二機關之見解歧異 ;多數情形 ,機關產生歧異 ,係

呈現於表現在外之明確措施或作為 ,而非先以文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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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見解於已經對外發布之文件 ,再依據此種見解作

成決定。倘若本條項第一款所謂 「表示之見解┘限於

以往已經發布之文件 ,則該款適用之機會將甚為有

限。本院以往依大審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作成

統一解釋者甚為罕見 ;本院釋字第三三四號解釋為唯

一在此條款之下所作成之解釋。該解釋係因立法院不

同意行政院於計算各級政府發行公債未償還餘額

時 ,皆將一年以上之賒借數額排除
,以向銀行及勞工

退休基金等單位長期借款 ,規避公債發行上限
,而向

本院聲請解釋 (見該解釋所附立法院聲請書 )。 該案

聲請書並未指稱行政院在何種「文件」曾經記載其「見

解」;而係因行政院計算各級政府發行公債未償還餘

額之 「作法」,作為行政院所已表示之 「見解」;而將

立法院對行政院之作法不予同意 ,作為白己所持之見

解。本院釋字第三三四號解釋並未要求必須先有記載

於文件之見解作為前提 。該解釋認為 ,此種情形屬於

立法院與行政院間 ,就其職權上適用中央政府建設公

債發行條例第二條所持之見解 ,彼此有異 ;故立法院

聲請本院統一解釋 ,符合大審法第七條第一頂第一款

之規定 ,應予受理 (見該號解釋理由書第一段 )。 本

席認為 ,機關依照某一法令所採行之措施 、作為或所

為之決定 ,如 已經表現在外 ,自 構成大審法第七條第

一項第一款所稱之該機關已表示之見解。本件情形立

法院既已向聲請機關要求調閱卷證 ,而聲請機關則認

為不應給予調閱 ,依照前述說明 ,白 屬於兩機關就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五條調閱文件之界線
,以及該

條有關調閱文件權是否包含得邀請被調閱文件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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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首長率同有關人員列席說明等 ,產生見解歧異。多

數意見以狹隘之方式解釋大審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

款所規定之 「所持見解」及 「所已表示之見解」,本

席未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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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法
璯
修
條
文
第

一
條
及
第

五
條
之
規
定
,
已

於
去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選
出
,
並

於
今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集
會

。

的
執
政
燕
於
此
次
憲
政
改
革
中
,
為

順
應
全
體
國
民
之
殿
切
期

望
,
順

利
完
成
修
憲
任
務

。
於
去
年
八
月
起
成
立

一
個
修
憲

策
劃
小
組
,
歷

經
數
月
之
時
間
,
舉

行
過
數
百
次
會
議
,
參

與
者
數
千
人
次
,
並

審
度
國
內
外
之
情
勢
,
最

後
才
提
出
本

修
懋
提
案

。

二

、
現
在
說
明
本
案
的
架
構
及
其
內
容
要
點
,
請

各
位
參
閱
本
案
條

文
,
本

案
所
提
出
之
二
十

一
條
條
文
是
根
據
現
行
憲
法
章
節
順

序
排
列
,
重

要
內
容
可
分
得
五
大
部
分
:

∥
第
十

一
條
至
第
十
三
條
是
有
關
國
民
大
會
之
規
定
,
因

監
察



委
員
改
由
絡
統
提
名
經
國
民
大
會
同
意
,
連

帶
使
原
由
監
察

院
行
使
之
同
意
權
皆
改
由
國
民
大
會
行
使

。
針
對
政
務
紛
雜

,
國

大
代
表
為
充
分
反
映
民
意
,
每

年
集
會
自
有
其
必
要
,

因
此
也
璯
訂
了
每
年
集
會
的
條
文
;
同

時
,
為

配
合
總
統
任

期
縮
短
,
國

大
代
表
亦
應
自
第
三
屆
起
改
寫
每
四
年
改
選

一

次

。

句
第
十
四
條
到
第
十
七
條
是
有
關
總
統
的
規
定
,
在

本
案
說
明

中
我
們
已
明
白
地
表
示
,
雖

然
總
統

、
副
總
統
選
舉
方
式
仍

有
待
進

一
步
研
究
,
但

改
進
已
是
必
然

。
換
言
之
,
第

九
任

拙
統

、
副
舳
統
將
由
中
華
民
网
自
由
地
區
人
民
選
舉
之
,
惟

選
舉
方
式
仍
待
同
仁
集
思
廣
盆
後
再
行
決
定

。
至
於
罷
免
問

題
,
現

在
是
由
總
統

、
副
總
統
之
選
罷
法
來
規
範
,
惟

我
們

認
為
對
總
統

、
副
線
統
之
罷
免
應
審
慎
為
之
,
故

宜
於
憲
法

上
規
定
其
原
則
;
而

總
統

、
副
總
統
之
任
期
則
改
為
四
年
;

又
依
現
行
憲
法
第
四
十
九
條
規
定
,
若

僅
有
副
總
統
缺
位
時

不
需
辦
理
補
選
,
唯

有
總
統
與
副
總
統
均
缺
位
時
才
補
邀
,

我
們
認
為
逼
樣
的
規
定
應
予
改
進

。

句
第
十
八
條
至
第
二
十
七
條
是
有
關
五
院
的
規
定
;
其

中
第
十

八
條
是
立
法
委
員
任
期
問
題
;
第

十
九
條
是
司
撥
院
長

、
副

第
二
屑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十
五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院
長
及
大
法
官
配
合
監
察
委
員
選
舉
方
式
改
雄
後
的
人
事
同

意
權
問
題
;
第

二
十
條
至
第
二
十
二
條
是
有
關
考
試
院
問
題

,
釐

清
了
考
試
院
與
人
事
行
政
局
之
職
掌
,
考

試
院
有
關
人

員
之
人
事
同
意
權
亦
隨
同
改
變
:
另

關
於
按
省
區
分
別
規
定

名
額
,
分

區
舉
行
考
試
之
規
定
,
因

現
階
段
並
無
必
要
,
故

予
停
止
適
用
;
第

二
十
三
條
至
第
二
十
六
條
有
關
監
察
委
員

部
分
,
除

監
麥
之
選
舉
方
式
及
監
委
提
出
彈
劾
案
之
人
數
比

例
改
樊
外
,
由

於
監
察
院
已
非
民
意
機
構
,
監

祭
委
員
應
超

出
無
派
以
外

．
依
據
法
律
獨
立
行
使
職
權
;
此

外

‧
現
行
憲

法
規
定
有
關
監
委
之
言
論
免
責
權
及
人
身
特
別
保
障
等
皆
子

停
止
適
用
:
第

二
十
七
條
關
於
監
委

、
司
法
院
及
考
試
院
有

關
人
員
同
意
權
行
使
日
期
也
做
了
明
確
規
定
,
以

免
有
所
疑

義

。

蝴
第
二
十
八
條
是
有
關
地
方
制
度
問
題

。

的
第
二
十
九
條
至
第
三
十

一
條
是
關
於
基
本
國
策
之
規
定
,
現

行
基
本
國
策
詳
訂
在
憲
法
第
十
二
章
,
共

六
節
,
現

擬
繼
續

推
進
並
充
實

。
惟
對
殘
胞
及
自
由
地
區
之
山
胞
應
子
特
別
保

障

、
蜅
導
和
扶
助
,
以

促
其
潑
展

。
此
外
,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制
憲
時
,
並

無
環
保
觀
念
,
而

現
今
由
於
環
保
意
識
高
漲
,

五
一



第
二
屆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十
五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故
在
鍵
勵
科
學
技
術
投
資
與
發
展
之
同
時
,
應

顧
及
環
境
生

態
的
保
護
,
以

確
保
萬
幅
度
經
濟
發
展
與
高
品
質
之
生
活
環

境
,
讓

我
們
生
活
的
既
健
康
又
富
裕

。

以
上
馬
本
案
基
本
內
容
的
說
明
,
另

附
帶
說
明
,
將

來
決
定
絡

統
選
舉
方
式
後

ㄅ
若
相
關
規
定
有
悖
於
總
統
選
舉
制
度
之
精
祌
或
窒

礙
難
行
時
,
國

民
大
會
即
應
再
配
合
修
訂

。
口
頭
簡
單
說
明
如
上
,

如
要
進

一
步
瞭
解
請
參
閱
本
案
之
書
面
說
明
,
並

希
望
各
位
全
力
支

持
,
以

完
成
修
憲
任
務

。
謝
謝

。

主

 
席
:
接

著
的
第
十
、
十

一
案
由
於
皆
篇
傅
代
表
崌
成
所
提
,
現

在

就
講
修
憲
提
案
第
十
號
、
第
十

一
號
之
提
案
人
傅
代
表
幌
成
說
明
。

傳
代
表
幌
成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儘
量
簡
要
發
言
以
節
省
時
間

。
第
十
案
:
┐

(
關

於
國
家
與
地
方
語
文
)
國

家
應
促
進
使
用
統

一

之
語
文

．
並
奪
重
、
保
護
地
方
傳
統
語
文

。
」
中
華
民
國
現
行
憲
法

第
十
三
章
基
本
國
策
第
五
節
教
育
文
化
中
,
只

強
調
駛
展
國
家
民
族

將
祌
,
至

於
如
何
發
展
國
民
民
族
精
祌
、
定
位
各
民
族
地
方
方
言
與

國
家
普
煽
使
用
共
同
語
文
的
關
係
,
使

民
族
精
神
之
統

一
與
發
展
得

以
落
實
︙
︙
等
問
題
,
皆

未
規
定

。
在
整
部
憲
法
中
,
完

全
沒
有
任

何
關
於
語
言
政
策
之
基
本
原
則
的
規
定

。
中
國
幅
員
遼
闊
,
是

包
含

多
種
民
族
及
使
用
各
種
方
言
的
國
家
,
部

使
在
目
前
實
際
管
轄
之
臺

五
二

澎
金
馬
內
,
也

有
來
自
各
方
人
士
說
不
同
的
母
語
,
如

同
在
這
次
臨

時
會
中
我
們
所
看
到
的
,
因

此
,
個

人
深
深
感
麑
到
有
必
要
推
動
此

修
憲
案

。
承
蒙
其
他
九
十
七
位
代
表
的
支
持
,
使

我
們
提
出
了
這
個

案

。
有
些
人
誤
以
為

一
個
民
主
國
家
,
像

美
國
,
推

動
雙
語
教
育
,

所
以
不
以
追
求
統

一
的
語
言
為
原
則
,
這

是

一
個
誤
會

。
美
國
在
立

國
之
初
,
就

會
在
國
會
進
行
表
決
,
決

定
美
國
的
統

一
國
語
,
當

時

德
文
以
幾
票
之
差
職
給
英
文
,
因

此
英
文
才
成
為
美
國
的
統

一
語
文

。
在
世
界
上
各
個
國
家
,
凡

是
有
統

一
的
語
文
都
較
強
大
,
而

地
方

方
看
過
分
發
達
,
欠

缺
統

一
語
文
的
囪
家
則
較
凌
亂

。
像
日
本
,
因

語
文
統

一
,
所

以
可
以
累
積
強
大
的
力
量
,
和

世
界

一
流
國
家
相
抗

衡
:
反

觀
印
度
,
地

大
人
多
,
可

是
因
為
未
使
用
統

一
的
語
言
,
所

以
始
絡
在
饑
餓

、
窮
困
的
邊
緣

。
如
果
中
華
民
國
要
建
立
富
強
康
樂

的
國
家
,
則

要
建
立
統

一
酌
語
文

。
而
對
於
地
方
傳
統
語
文
,
則

必

須
予
以
每
重
,
甚

至
給
予
保
護
,
這

是
必
然
的
事
情
,
因

為
每

一
種

語
文
都
有
其
歷
史
文
化
背
景
,
且

會
豐
富
中
國
文
化
;
像

維
吾
爾
語

、
蒙
古
語

、
河
洛
語

:
一

等
,
都

會
影
智
我
們
對
中
國
文
化
的
了
解

,
且

有
助
於
中
國
人
在
各
族
軍
之
中
和
李
的
相
處
,
箋

定
共
謀
互
利

的
基
礎
,
所

以
不
可
以
偏
廢
,
因

此
,
希

望
此
案
能
獲
得
各
位
代
表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一一
十
四
次
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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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屆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四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究
賞
而
言

′
其
人
數
較
之
現
行
憲
法
規
定
並
無
垮
加

。
當
初
此
案
在

研
擬
的
過
程
中

一
乃
足
經
過
長
期

、
反
覆
地
研
討
,
並

不
斷
與
各
界

人
士
交
換
意
見
,
同

時
也
基
於
整
體
制
度
的
考
量
做
了
相
當
用
延
的

思
慮
之
後
,
才

提
出
此
項
修
正
案

。
所
以
,
本

席
希
望
各
位
同
仁
能

修
慎
重
地
思
考
,
並

全
力
支
持
修
憲
提
案
審
查
結
果
修
正
案
第
二
號

第
十
六
條
條
文
獲
得
通
過
,
如

此

一
來
,
必

將
對
國
家
未
來
的
政
治

運
作
以
及
祉
會
的
安
定
繁
榮
有
所
幫
助

。
謝
謝
!

主

 
席
:
謝

謝
葉
代
表
金
鳳

。
有
關
監
察
院
部
分
之
修
正
案
的
三
位
提

案
人
已
分
別
說
明
完
畢

．
接
下
來
請
登
記
發
言
的
代
表
發
言

。
首
先

講
翁
代
表
純
正
發
言

．
並
請
會
代
表
憲
棨
準
備

。

翁
代
表
純
正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此
次
修
憲
中
所
將
作
的
最
大
改
變

,
乃

是
有
爾
監
察
院
在
制
度
上
的
變
革

。
本
席
認
為
,
此

項
制
度
上

變
革
的
意
義
在
於
:
若

能
將
監
祭
院
重
新
定
位
為
準
司
法
機
關
.
則

將
會
使
此
次
修
惹
的
結
果
更
符
合
五
權
體
制
的
精
神

。
來
所
皆
知

ㄅ

「
國
父
造
教

」
中
所
提
倡
的
五
權
體
制
.
乃

是
主
張
行
政

、
立
法

、

司
法

、
考
試

、
監
察
五
權
分
立
,
然

而
在
民
國
主
十
五
年
制
懖
的
過

程
中
,
由

於
為
求
能
折
友
各
方
的
意
見
結
果
竟
然
決
定
使
監
察
院
具

有
國
會
的
性
質

。
由
於
監
察
院
在

「
國
父
追
教

」
原
有
的
構
想
中
本

應
屬
於
治
榷
機
棒
之

一
,
所

以
根
本
不
應
有
同
意
權
也
不
應
具
有
國

一一一一一

會
的
性
質
,
因

而
本
席
希
望
我
們
能
利
用
此
次
修
憲
的
機
會
,
使

這

項
制
度
還
其
本
來
面
目

。

其
次
,
輿

論
對
於
當
前
監
院
身
能
及
職
權
不
彰
等
現
象
,
迭

有

許
多
批
詮
;
因

此
,
倘

若
我
們
館
透
過
此
次
修
憲
,
使

監
察
委
員
改

由
絡
統
所
提
名
的
高
風
亮
節
之
土
搪
任

ㄅ
則
以
他
們
的
學
識
和
品
德

,
必

能
盡
到
對
違
法
失
職
公
務
人
員
料
舉
與
彈
劾
的
職
黃
,
以

提
振

官
箴

。
雖
然
我
們
對
現
行
監
委
由
省

、
市
議
會
間
舉
選
舉
產
生
方
式

所
作
的
此
種
變
革
,
必

然
會
影
響
到
原
有
制
度
的
運
作

‧
但
是
寫
了

國
家
的
長
治
久
安
以
及
為
了
使
監
察
權
更
能
發
揮
其
功
能
,
本

席
在

此
鄰
直
呼
額
全
體
同
仁
,
支

持
陳
代
表
重
光
等
人
所
提
修
正
案
第
十

六
條
的
條
文

。
謝
謝

。

車

 
席
:
請

會
代
表
憲
榮
發
言
,
並

請
郎
代
表
裕
憲
準
備

。

會
代
表
球
樂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自
國
大
新
春
聯
誼
會
以
來
,

在
這
四

、
五
個
月
的
時
間
裹
,
都

未
會
就
特
定
的
新
聞
報
導
作
過
強

烈
的
反
應

。
但
是
,
當

本
席
看
了
手
中
報
紙
的
報
導
之
後
.
就

感
覺

得
我
們
責
任
的
重
大

。
此
次
修
憲
的
工
作
,
我

們
足
要
對
生
威
民
撒

、
對
後
代
子
孫
,
更

是
要
對
自
己
的
良
心
和
歷
史
負
責

。
然
而
,
今

天
中
時
晚
報

一
則
有
有
關
監
察
委
員
的
報
導
,
卻

嚴
重
影
響
射
我
們

此
次
修
憵
的
工
作

。
這
則
報
導
的
大
意
是
:
有

部
分
監
察
委
員
及
省



第
二
居
歐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四
次
大
宙
速
記
錄

冒
,
而

且
當
時
並
無
任
何
人
對
本
席
的
主
張
提
出
反
駁

。
至
於
此
條

像
文
究
竟
娃
出
於
何
人
之
手
,
本

席
不
得
而
知
,
但

是
本
席
認
為
此

條
文
難
脫
逢
迎
當
局
之
嫌

。
今
天
我
們
在
此
修
憲
就
是
為
了
要
能
使

國
家
長
治
久
女
並
確
立
可
大
可
久
的
制
度
,
而

非
專
篇
方
便
某
個
人

便
宜
行
事
且
又
絲
毫
不
必
顧
忌
監
無
院
師
彈
劾
;
又

由
於
在
座
同
仁

都
將
侍
此
事
向
歷
史
負
責

一
因
此
本
席
才
主
張
,
為

求
保
護
憲
法
的

民
茁
性
,
原

修
患
提
案
應
作
此
極
為
微
小
的
修
正
,
希

望
各
位
同
仁

難
此
意
見
能
予
以
支
持

】
本
席
幾
天
前
會
脛
表
示
:
國

民
大
會
目
前

是
全
國
關
注
的
焦
點
,
然

而
媒
體
卻
又
動
輒
批
許
國
大
,
但

是
我
們

絕
不
能
因
此
而
感
到
沮
典

。
當
年
制
定
此
部
憲
法
時
,
由

於
共
產
熬

的
退
出
P
結

果
造
成
媒
體
的
競
相
攻
擊
,
假

使
我
們
將
今
天
媒
體
對

我
們
的
批
許
比
喻
為
「
四
面
炮
火
」
,
那

麼
當
年
的
制
憲
者
簡
直
可

說
是
在
承
食
「
八
面
炮
火
」!
可

是
,
那

些
老
成
謀
國
的
制
憲
者
並

不
為
此
所
動
,
因

而
制
定
出
這
部
民
主
的
憲
法

。
因
此
,
如

果
此
次

修
憲
將
監
委
彈
劾
縮
統
所
需
跨
魊
的
門
檻
提
高
,
以

致
未
來
的
主
政

者
只
須
不
涉
及
內
亂
舛
患
等
罪
嫌
部
可
為
所
欲
為
,
遺

將
是
極
為
危

險
的
事
!
李

純
統
日
前
會
裡
表
示
,
他

的
任
期
只
剩
四
年
,
由

此
可

見
他
並
無
競
選
連
任
的
意
思
。
所
以
,
事

貸
上
此
項
修
正
是
用
以
規

範
未
來
當
邀
紐
統
者
,
期

使
他
能
戒
慎
恐
懼
,
並

時
時
刻
刻
以
國
家

.
 
 

三
四

民
派
侍
念
,
而

不
致
烏
所
欲
寫

。
本
席
甚
至
更
可
以
不
誰
言
地
指
出

‧
此
項
修
正
案
並
非
針
對
李
絡
統
而
發
!
因

此
講
各
位
同
仁
充
分
考

底
並
支
持
高
代
表
惠
宇
和
本
席
等
七
十

一
人
所
提
之
修
正
案

。
謝
謝

主

 
席
:
請

洪
代
表
降
岳
發
言
,
並

請
越
代
義
良
燕
準
備

。

洪
代
表
跍
岳
:
生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僅
打
算
用
二
分
鐘
來
發
言
,

以
便
將
所
餘
的
時
間
留
給
更
多
同
仁
,
讓

大
家
都
有
表
達
意
見
的
機

會

。
第

一
點
,
對

於
陳
代
表
重
光
等
二
百
十
五
人
所
提
修
正
案
之
第

十
六
條
條
文
,
本

席
認
為
十
分
灸
當

。
或
許
有
同
仁
會
質
疑
:
此

條

條
文
中
規
定
監
祭
委
員
的
任
期
烏
六
年
,
而

與
總
統
的
任
期
並
不

一

致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者
感
將
來
監
察
院
將
定
位
為
準
司
法
機
關
,
所

以
應
避
免
與
總
統
有
任
何
人
脈
關
係
,
則

逼
項
規
定
正
可
避
免
兩
者

任
期
同
為
四
年
所
造
成
的
困
擾

。

第
二
點

‧
本
條
條
文
規
定
,
對

於
純
統
之
彈
劾
案
須
經
過
牛
數

監
委
之
提
談
,
全

體
監
委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之
決
議

。
本
席
也
認
為
此

點
極
為
恰
當

。
因
烏
,
假

使
只
需
幾
位
監
察
委
員
聯
名
即
可
輕
易
彈

劾
總
統
,
則

如
此
必
將
造
成
整
個
瞰
家
政
治
運
作
上
之
困
擾
。

第
三
點
,
原

修
惡
提
案
第
一
五
一
號
第
二
十
六
條
規
定
:
「

監



察
委
員
須
超
出
黨
派
以
外
,
依

據
法
徉
獨
立
行
使
職
權

。
」
此
點
也

正
符
合
剛
才
本
席
所
指
出
,
由

於
監
察
院
將
定
位
為
準
司
法
機
關
,

因
此
當
然
必
須
超
出
黨
派
以
外

。
以
上
意
見
,
謹

就
教
於
各
位
泳
仁

,
謝

謝

。

主

 
席
:
請

趨
代
表
良
燕
發
言
,
林

代
裴
政
則
準
備

。 
 
 

╮

避
代
表
良
撫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支
持
高
代
表
惠
宇

、
郎
代
表

裕
憲
及
李
代
表
念
祉
等
人
所
提
修
正
案
,
主

張
對
於
總
統

、
副
總
統

之
彈
劾
案
只
須
有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監
察
委
員
之
提
識

ㄅ
全
體
監
委
過

牛
數
之
審
查
及
決
議
,
血

向
國
民
大
會
提
出
即
可

。
本
席
所
持
理
由

如
下
:第

一
、
對
於
總
統

、
副
絡
統
之
彈
劾
案
,
須

經
全
體
監
委
過
牛

數
之
提
議
,
以

及
全
體
監
委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之
決
議
,
這

種
門
檻
規

定
得
過
於
嚴
苛
,
幾

乎
不
可
能
加
以
執
行
,
以

致
賞
際
上
形
同
具
文

。
皝
然
監
察
院
無
力
確
實
監
督

、
彈
劾
總
統
及
副
總
統
,
則

制
定
這

條
條
文
就
根
本
不
具
任
何
意
義

。
一
位
握
有
實
權
的
總
統
,
既

不
可

能
加
以
罷
免
,
↑

時
又
難
予
以
監
督
,
如

果
再
不
能
對
其
有
效
地
進

行
彈
劾
十
則
此
人
無
異
將
變
成

一
位
民
選
的
皇
帝
!
本

席
相
信
,
凡

足
愛
好
述
追
求
民
主
政
治
之
民
意
代
表
都
會
對
此
點
加
以
深
思

。

第
二

、
有
人
兢
心
如
果
監
察
院
彈
劾
總
統
的
門
檻
過
低
,
將

會

第
二
屆
幽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四
次
大
會
落
記
錄

造
成
監
察
委
員
動
輒
以
彈
劾
權
威
脅
總
統

、
副
韞
統
的
特
事

。
本
席

認
為
此
點
賞
屬
不
必
要
之
啟
慮

。
何
以
言
之
?
徵

諸
原
有
門
檻
已
存

在
多
年

中
加
以
只
要
總
統

、
副
總
統
不
會
秮
有
隕
越
,
那

麼
又
有
哪

位
監
委
階
敢
冒
天
下
之
大
不
韙
來
彈
劾
總
統

、
副
總
統
?
尤

有
進
者

‧
此
次
憲
法
完
成
修
正
之
後
,
監

察
委
員
將
全
部
由
總
統
提
名
產
生

;
既

然
是
由
總
統
所
提
名
,
那

麼
監
委
豈
敢
輕
易
彈
劾
總
統
?
這

種

情
況
幾
乎
不
可
能
玻
生

。
 
‥

第
三

、
如
有
過
年
數
經
總
統
提
名
藍
生
之
監
委
認
為
總
統
或
副

總
統
不
適
任
,
此

種
情
況
已
足
以
使
整
個
政
局
為
之
動
盪
不
安
,
又

何
必
須
要
等
到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監
委
的
決
議
才
能
通
過
彈
劾
?
因

此

,
本

席
認
為
,
對

於
監
委
彈
劾
總
統
設
定
過
高
的
門
檻
既
篇
不
必
與

,
也

屬
過
底

。
以
上
意
見
謹
就
教
於
各
位
先
進

。
謝
謝

。

主

 
席
:
講

林
代
表
政
則
玻
言
,
洪

代
表
審
明
準
備

。

林
代
表
政
則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σ
有
關
監
祭
院
職
權
更
動
的
部
分
,

本
席
認
為
,
陳

代
表
重
光
等
人
所
提
原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百
五
十

一
號

第
二
十
三
條
至
第
二
十
七
條
的
立
意
是
打
算
將
現
行
惠
法
中
監
察
院

所
兵
國
會
的
性
質
取
治
,
並

將
之
重
新
定
位
焦
準
司
法
俄
關
;
另

一
方
面
則
將
其
原
有
的
同
意
權
交
還
給
國
民
大
會
,
使

國
大
成
為
第

二
國
會
一
而
和
立
法
院
形
成
雙
國
會
制

。
國
民
大
會
去
年
才
完
成
第

三
五




